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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本章說明計畫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內容與方法、

工作期程安排與執行步驟，以及預期的成果、效益及應用。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小三通」係指開放人、船、貨，可於我國金門、馬祖或澎湖，與中國

大陸福建地區港口，直接通航的「金馬澎離島小三通」。2001 年我國依據「離

島建設條例」以「一區一港」為原則，採定點、定期、定線之方式，開放金

門、馬祖、澎湖與中國大陸福建地區的海運通航，目前僅金馬兩地有客運業

者申請航線經營。目前金馬小三通共有4條固定航線，分別為「金門—廈門」、

「金門—泉州」、「南竿—福州馬尾」、「北竿—福州黃歧」航線，實現最早由

中國福建省政府提出「兩門對開，兩馬先行」的「小三通」構想。根據張火

木(2007)指出，「小三通」拉近兩岸距離，開啟新絲路大門；未來如何透過小

三通開創新局，共創海峽兩岸雙贏，實為我國當前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 

相對於馬祖小三通而言，金門小三通客運航線熱絡，根據我國兩岸經濟

統計月報(2016)統計，2015年金門地區小三通人數已達172萬餘人次，依2016

年 1 月至 8 月旅運人次超過 117.9 萬人次，亦較去年同期增加 4.98%。 

自 2014 年 4 月起，中國大陸將金門小三通廈門「東渡碼頭」航班，調

整至「五通碼頭」以後，現行金門小三通航線，包括金門水頭至廈門五通的

「金廈航線」，及金門水頭至泉州石井的「金泉航線」。目前於金廈航線經營

之臺籍客輪共有 5 艘，分屬 4 家航商所擁有；於金泉航線經營之臺籍客輪僅

有 1 艘。 

在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運量屢創新高之同時，經營管理上仍有部分

議題有待探討。例如，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快速滑落，船用油料占營運成本

相當比重，油價如何反映至船票票價，即為旅客關切之課題。為了解我國國

籍客船營運成本結構及其合理票價等問題，爰藉本計畫就此議題進行深入研

究與分析，以作為行政單位管理及相關業務推動之參考依據。 

另外，現階段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金門小三通各航商皆獨立營運，考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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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整體發展，行政單位希冀藉由航商聯營方式，以合作取代競爭，以促進航

線長遠發展，爰就我國籍航商聯營可行性，及其效益進行評估，以期相關政

策推動得以逐步落實。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基於前述背景與動機，本計畫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二：(1)我國籍金門小三

通客船營運成本結構，及其合理票價為何？(2)我國籍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之

可行性，及其效益評估為何？ 

基於前述，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1)透過航商營運成本結構分析

所得結果，據以訂定合理票價，以提供我國籍金門小三通航商，以及主管機

關行政管理參考之依據。(2)經由航商聯營可行性分析及其效益評估之結果，

建議主管機關與我國籍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與否，及其未來發展方向。 

1.3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計畫旨在透過航商營運成本結構分析，構建金門小三通我國籍客輪運

價訂定之方法，使航線旅客運價更臻公平合理，得以兼顧主管機關管制、航

商業者發展，以及民眾運輸之需求。另外，藉由評估我國籍航商聯營之可行

性，及其聯營效益之評估，希冀以合作取代競爭方式，促進航線長遠發展。

茲將研究內容與方法，簡述如下。 

1. 文獻回顧與評析 

本研究首先廣泛蒐集國內外大眾運輸業者運價訂定公式，以及航商聯營

可行性評估相關文獻，主要包括訂價理論應用、費率選擇、營運成本結構分

析、聯營方式分類、優缺點及其效益分析等，並提出綜合評析。 

2. 金門小三通航線現況分析 

航商主要收入為航線運費(船票)收入，而航線運費收入主要由航線乘船

人數與票價所決定，至於航線利潤則為航線成本與收入來決定。本研究擬分

析我國籍航商過去營運之運量、提供座位數、載客人數及載客率，以了解目

前船舶供給與旅客需求之狀況，並針對航商營運狀況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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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門小三通航商營運成本分析 

本研究擬採用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之成本會計項目與計算方式，製作出

航商營運成本分析表，透過我國籍航商提供實際營運成本資料，以探求各航

線之合理成本，據以擬定票價訂定公式，亦或進行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以作為日後票價調整機制之依據。 

4. 金門小三通運價定價公式之擬定 

為使運價訂定更趨合理，透過通盤檢視成本動因、燃料費用、航線旅客

乘載率等，本研究擬透過「成本加成法」作為主要定價法則，並提出票價調

整機制，俾能適時反映油價變動，以提供航政主管機關，及金門小三通航商

擬訂運價參考。 

5. 航商聯營可行性分析及效益評估 

目前我國離島海運客運部分，已有航商以聯營方式進行營運，或可作為

本計畫之借鏡。本研究初步就金門小三通航線我國航商聯營可行性進行分析，

並製作航商問卷調查及辦理座談會，以廣泛蒐集各界之意見；最後提出綜合

建議。 

6. 進行問卷調查與航商實地訪談 

為了解金門小三通航線整體概況，透過擬定航商訪談大綱，實際與航商

進行訪談，蒐集航商對票價及聯營的想法與意見；實地前往金門搭乘小三通

航線船舶至廈門，訪查兩岸碼頭設施及其作業流程，藉以蒐集可能面臨之問

題，彙整各航商需求與主管機關之建議，以作為本研究之撰寫基礎。 

7. 舉辦相關業者及主管機構座談會 

本計畫選定於金門與臺北辦理二場次座談會，邀請與本計畫相關的產官

學研各界人士與會，討論各項研究擬議事項，並蒐集產官學研各界對研究項

目修正之建議，納入研究規劃事項內；亦主動寄送相關資料及研訂之課題給

相關航商業者及主管機關，俾能提供事先意見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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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限制 

為提升本計畫研究成果的完整性，研究資料蒐集主要以金門小三通航線

業者提供資料為主，又以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進行設算，但礙於兩岸政治複

雜關係及資料可得性之考量，研究結論與建議，包含營運成本設算結果及航

商聯營可行性之評估，將會受兩岸關係的改變而須適時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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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期程安排與執行步驟 

本研究案執行期間，將依契約進行，於決標日起 150 日止。預定工作項

目與時程之甘特圖，如下所示。 

分項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權重

％ 

預 定 執 行 累 積 進 度 表  

第15~60天 第61~90天 第91~120天 第121~150天 

廣泛蒐集國內外營運成本結

構、定價理論、費率結構、聯

營可行性及效益評估相關文

獻資料 

10 V V V      

進行金門小三通經營現況調

查，及我國航商業者營運成本

結構之蒐集、彙整與分析 

10  V V V     

票價訂定公式之初步研擬、成

本結構敏感度分析初步試算 
10  V V V     

第1次座談會籌備與執行 10   V V     

撰寫、提交期中報告 10   V V     

針對金門小三通我國航商聯

營部分進行深度訪談、資料蒐

集、分析及其效益評估 

10   V V V    

具體研議金門小三通我國籍

客船票價訂定公式，與聯營可

行性評估結果 

10    V V    

提出本計畫研究結果，整理歸

納出主要結論與建議 
10     V V   

第2次座談會籌備與執行 10     V V   

撰寫、提交期末報告 10      V V V 

各期累積工作進度 

百分比(％) 
預計數 100 10 30 45 55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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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預期成果、效益及應用 

有關本研究計畫的預期成果方面： 

1. 釐清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我國籍客船營運成本結構。 

2. 研析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合理票價，並建立票價調整機制。 

3. 就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我國籍航商聯營可行性，及其效益進行評估。 

有關本研究計畫的預期效益方面： 

1. 藉由對客船營運成本結構之分析，使相關政策調整及推動有所依據。 

2. 使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票價合理化，備有適時調整機制。 

3. 有助於我國航商聯營模式之推動，促進金門小三通航線整體發展。 

有關本研究計畫的實務應用方面：計畫完成後可以提供航港局後續推動

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相關業務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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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評析 

本章回顧計畫相關文獻，主要包含航商營運成本運價課題，以及航商航

線聯營可行性的相關文獻，最後提出綜合評析。 

2.1 運價課題相關文獻 

大眾運輸事業價格之制訂，不僅直接影響乘客權益、業者之競爭發展和

經營型態，也間接影響社會大眾和整體經濟體系，因此，定價成為大眾運輸

業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3)針對市區汽車客運、

大眾捷運、公路客運、傳統鐵路、高速鐵路、航空、國內船舶運送等 7 種運

具之運價資訊，包含定價原則、費率結構、調整方式、現行費率標準及主管

組織等內容進行蒐集，比較各國大眾運輸事業費率機制與我國之異同與優劣，

以作為我國之參考。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2013)使用合理報酬法，以航空公司 14 項營運成

本，加上合理報酬作為定價法則。並以此為基礎，針對費率結構、費率水準、

燃油附加費、管制原則、成本歸屬、票種補貼進行全面探討，進一步提出定

價公式，以提供決策單位之參考。運價是由一套公正且精確的運價計算公式

計算產生。一套運價公式包含三大部分：定價法則、費率結構與營運成本分

析。以下針對定價法則、費率結構與營運成本分析進行討論。 

2.1.1 定價理論相關文獻 

就經濟學理論，價格的決定是基於供給與需求雙方均衡之交叉點。根據

Ling (1998)研究指出，大眾運輸事業定價決策，涉及乘客、航商業者與社會

大眾。基於此，大眾運輸價格之訂定，通常具有政策考量，並非由市場理論

來決定，而必須隨政府之目標進行調整。國內各公共運輸系統之運價公式，

大都著重於成本因素，多採用諸如成本加成法、合理報酬率法及毛利率法定

價(交通部民用航空局，2013)。有關大眾運輸事業定價理論應用相關文獻整

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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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鐵道運輸業中，李忠遠(2005)經由個人問卷進行市場資料蒐集，調查

消費者搭車意願，運用多項羅吉特模式，評估市場占有率之變化，並結合營

收—時間成本模型進行規劃分析，比較臺鐵與高鐵，在不同情境下之收益情

形。林容資(2006)針對高鐵市場特性及主力客群，研擬差別定價策略，使用

焦點團體問卷訪談，進行各項差別定價方案綜合評估與排序。施宣仲(2012)

以全球主要高速鐵路國家與路線為基礎，配合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利用大

麥克理論即平均購買力方式，檢核臺灣高速鐵路票價之合理性。 

於公路運輸業中，根據陳年豪(2006)研究建議，由原本採用合理報酬率

管制法，改採成本加成管制法，並建議改以平均空車成本為起跳運價，取消

起跳里程，「續程」則以旅程與時間成本，分別計算加總而得。沈大維(2008)

建立計程車市場尖離峰差異特性最佳化模型，加入時間差別訂價，以及離峰

時段超額供給閒置之概念，分別以利潤最大、社會福利最大及損益平衡社會

福利最大為系統目標，求取計程車市場最適供需均衡、最適費率與最適空車

率。並針對模式中各項重要參數進行敏感度分析，了解各參數對決策變數與

目標函數之影響程度。黃巧筠(2013)基於差別定價之理論，將各式計程車，

依成本與服務不同，而訂定不同費率。 

於航空運輸業中，楊珮雯(2004)試擬航線成本與報酬模式，以推估航線

票價，並與管制費率作比較，探討政府核定票價的合理性與妥適性。陳咨羽

(2010)就班機在不同承載率下，針對不同的費率艙等進行票價規劃，並藉由

收益管理之差別定價為理論基礎，建立一套費率艙等最適定價模式。基於不

同大眾運輸事業的市場結構、成本與產業特性，將大眾運輸定價理論大致可

區分為下列 10 種(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3)。 

(1)最大利潤定價法：追求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來定價。 

(2)巴摩爾定價法(Baumol pricing)：獲取合理報酬情況，求取最大銷售額。 

(3)邊際成本定價法：將價格訂在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收益之處。 

(4)平均成本定價法：業者在市場競爭或政府管制情形下，依平均成本定價享

有正常利潤。 

(5)差別定價法：獨占之業者對需求彈性不同的乘客，收取不同的費用。 

(6)尖峰負載定價法：運輸是一種不能儲存之勞務提供，可將尖峰時期額外容

量(Excess capacity)所造成的成本，反映在費率結構上。 

(7)次佳定價法：在加入某種限制條件，以求最大效益的邊際成本定價法。 

(8)合理報酬率法：根據固定資產訂定費率基礎，以期達到事前預定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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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本加成法：先算出單位產量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百分比作為利潤，

算出市場價格。 

(10)非線性定價理論。 

2.1.2 費率結構相關文獻 

運輸費率係指運價計算之基本單元，根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3)與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2013)研究指出，依運輸服務方式不同，運輸費率大致包含

以下 7 類： 

(1) 單一費率制：即不分里程，對同類乘客每次搭乘均收取相同的票價。優

點在於因票價簡化而導致票種簡單，對乘客只要準備一種車票即可，節

省很多驗證作業工作，乘客進出效率高；而缺點則為有短程補貼長程之

情形，然此問題在服務里程區間，不是很長時較可接受。 

(2) 里程費率制：里程費率制即是票價完全依里程計算，不同里程即收不同

票價，有時亦有基本收費里程設計，即設計有最短收費里程，在此里程

內收取同樣之票價。此種費率制優點為公平，缺點則為票種複雜、票證

業務繁複導致管理成本高。此外，對於場站固定成本負擔龐大之系統而

言，如何將此部分成本分攤至乘客搭乘里程中，將決定該票證制度設計

之公平性。此種費率制度適用於長程運輸，國內絕大多數城際運輸系統，

如臺鐵、公路客運、公路貨運等均採用里程費率制。 

(3) 區間費率制：區間費率制介於「單一費率制」與「里程費率制」之間，

以每一車站為一中心點往外延伸，並依距離分為數區，每區收取相同之

票價，如此可以相當程度地改善不公平之問題，又可大幅降低票證作業。

此費率制係一種常用費率計算方式，尤其在交通相關產業裡常被採用，

例如大眾捷運系統、行動電信費率、郵遞費用等；其優點主要在於費率

結構簡便，在簡單的費率結構下，相對地有利於自動化票證系統之推動。

對於經營者而言，區間費率模式有助於提高票證處理與稽核之效率。然

相對於里程計費制度而言，在同一區間內搭乘者給付相同費率架構，存

在有長程與短程旅客間交叉補貼運費之關係，所以公平性上或有爭議。 

(4) 尖峰離峰費率制(Time-of-day based)：依不同的搭乘時間定價。 

(5) 服務價值費率制(Quality or value-of-service based)：依消費者對此運輸服

務的評價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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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業成本費率制(Cost-based)：因營業成本不同而訂立的費率，例如有無

冷氣的差別。 

(7) 對象差別費率制(Patron-based)：因對象的負擔能力不同而訂定之差別費

率，如學生票和老殘票。 

2.1.3 營運成本分析相關文獻 

我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2)為協助國內偏遠離島大眾運輸航線業者，

確認航線別之實際成本，進而掌握成本控制及降低成本方向，並提供航政主

管機關辦理營運虧損補貼及費率審議等相關作業合理成本之評估基礎。參照

船舶運送業之經營特性及實務運作之需要，將國內海運業成本項目研訂為

13 大項。有關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成本項目及計算方式，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成本項目及計算方式 

成本項目 計 算 方 式 

1.燃料用油 

每浬燃料成本＝依據船舶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燃油消耗率

規格(公克/馬力/小時)×主機或發電機出廠的馬力×平均行駛

時間(小時)×平均油料價(元/公克) 

2.附屬用油 每趟(年)油料價÷每趟(年)油料行駛標準浬數 

3.港灣費用 每浬港灣成本＝每趟港灣費用(兩地港口)÷每趟行駛標準浬 

4.船舶折舊 每年應攤提之折舊費用÷每船平均年駛浬數(維持原公式) 

5.航行人員薪資 

每浬航行人員薪資成本＝〔每人每月標準薪資×每船平均配

置航行人員人數×(1+每月提撥退休金固定比例)×(1+加發年

終獎金÷12)〕÷每船每月行駛浬數 

6.航行附支 
每浬航行附支成本 

＝全年實際航行附支費用÷全年標準總行駛浬數 

7.船舶及乘客 

保險費 

每浬船舶及乘客保險成本 

＝全年船舶及乘客保險費用÷全年標準總行駛浬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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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船舶運送業國內航線成本項目及計算方式(續 1) 

成本項目 計 算 方 式 

8.業務人員 

每浬業務人員薪資成本＝〔每人每月標準薪資×每船平均配

置業務員工數×(1+每月提撥退休金固定比例)×(1+加發年終

獎金÷12)〕÷每船每月行駛浬數 

9.各項設備折舊 公司全年設備折舊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 

10.管理員工薪資 

每浬管理員工薪資成本＝〔每人每月標準薪資×每船平均攤

列管理員工數×(1+每月提撥退休金固定比例)×(1+加發年終

獎金÷12)〕÷每船每月行駛浬數 

11.其他業管費用 全年公司實際管理費用支出÷全年行駛總浬數 

12.船舶修理 每浬船舶歲修成本＝每年歲修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 

13.場站租金 公司全年場站租金費用÷全年行駛總浬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2)。 

根據我國「離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第 4 點規定，申

請補貼之業者，必須檢附近 3 年成本分析表，其成本計算方式及成本項目與

所列 13 項成本項目有高度相關性。 

由於金門小三通營運模式，與我國國內離島海運客運營運模式相似，均

為定點、固定航線、當日往返之性質。基於此，本研究根據表 2.1 所列項目，

考量本計畫的實際環境，針對金門小三通航線之經營航商及其所屬船舶進行

成本分析，以利票價訂定之研擬。 

2.1.4 客運票價分析相關文獻 

為了協助金門縣政府釐清小三通航線票價，如何因應國際油價下跌，及

小三通航程由廈門東渡碼頭移至五通碼頭後，航行時間約節省一半所帶來之

影響，逢甲大學(2015)研擬相關航線票價調整建議。有關金門小三通航線燃

料油成本之比較，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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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金門小三通航線燃料油成本之比較 

航線 船籍 

2014 年 4 月 2015 年 4 月 燃料油費占

總成本比例

之變化量(%) 燃料油費 
占總成本

比例(%) 
燃料油費 

占總成本

比例(%) 

水頭 

－ 

五通 

臺灣 3,686,685 63.82 1,283,333 38.04 -25.78 

中國 

大陸 
6,493,407 69.59 2,260,350 43.81 -25.78 

水頭 

－ 

泉州 

臺灣 1,956,728 52.57 1,362,333 43.56 -9.01 

中國 

大陸 
3,607,447 55.96 2,511,500 46.95 -9.01 

附註：碼頭未遷移前及油價未下跌前(2014年4月)，水頭至五通航線客輪總噸位數

遠大於水頭至泉州航線之客輪，故燃料油費占總成本比例較高。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2015)。 

根據逢甲大學(2015)研擬相關航線票價調整建議。有關金門小三通航線

票價調整之建議，如表 2.3 所示。 

表 2.3 金門小三通航線票價調整之建議 

航線 船籍 目前票價 建議票價 
調整幅度 

價 錢 % 

水頭 

－ 

五通 

臺灣 650 元新臺幣 483 元新臺幣 -167元新臺幣 -25.78 

中國

大陸 

130 元新臺幣 

(約 653 元新臺幣) 

97 元人民幣 

(約 487 元新臺幣) 
-33 元人民幣 -25.78 

水頭 

－ 

泉州 

臺灣 650 元新臺幣 592 元新臺幣 -58 元新臺幣 -9.01 

中國

大陸 

130 元新臺幣 

(約 653 元新臺幣) 

119 元人民幣 

(約 598 元新臺幣) 
-11 元人民幣 -9.01 

附註：考量油價調降及碼頭遷移(東渡移至五通)；人民幣兌新臺幣匯率為5.023 

(2015年4月臺灣銀行公告月平均即期賣出匯率)。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2015)。 

根據前述逢甲大學對金門小三通航線成本分析結果顯示，在海運燃油價

格下跌與航程縮短(碼頭遷移)兩項因素下，政府與航商必須審慎檢視現行金

門小三通票價的合理性，以確保金門小三通利益，由兩岸往來民眾所共享。

綜上可知，影響票價因素眾多，計算與考量基礎不同。而本研究課題之票價

問題，不但涉及兩岸航政主管機關，且燃油價格漲跌不定等諸多因素之影響。

然僅就燃油價格與碼頭遷移因素，作為運價調整主張依據，或有商榷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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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聯營可行性相關文獻 

目前就海運客輪聯營可行性相關文獻甚少，因此本節以策略聯盟及海運

市場相關文獻進行說明，分別就策略聯盟之定義、組成動機及組成型態進行

回顧，以當作金門小三通我國航商聯營可行性分析之借鏡。 

2.2.1 策略聯盟定義及優缺點分析 

策略聯盟各家學者有其特殊看法與解釋。國外學者 Porter and Fuller 

(1986)認為，「策略聯盟乃是連結各公司企業活動的一種正式、長期但非合併

之聯盟」。而 Lewis (1990)認為，企業間的合作行為，乃是「出自相互需要與

分攤風險、合作已達共同目標」。林光與張志清(2010)定義策略聯盟係指 2

個或以上的企業相互合作之行為，是以策略性為目的。換言之，聯盟成員因

利益而結合，分攤責任、報酬及風險，但各自保留企業獨立自主之特性。由

此可知，對策略聯盟所賦予之涵意，不外乎具以下三種特性：(1)公司間合作

與互賴之關係，(2)基於策略目標之考量，以及(3)契約之關係(李文瑞等人，

2000)。一般海運策略聯盟之優缺點，可簡述如下(林光與張志清，2010)。 

1. 策略聯盟之優點方面 

(1) 可使個別航商以較少資本支出經營航線：因遠洋航線航程較長，若為構

成每週固定一班次之航線，須至少配置 7 艘船舶。但若與其他航商聯盟，

則可減少船舶配置數量，降低營運成本。 

(2) 藉由航次增加提升服務品質及水準：參與聯盟的公司能在不增加自身運

能情況下，達到增加船班密度、滿足託運人要求之目的。 

(3) 擴大服務範圍：透過聯盟方式，貨櫃航商可以較少成本開闢新航線，從

而擴大服務範圍，以及提升託運人服務水準。 

(4) 可分散財務風險：航運業係一高資本投入、回收期長之產業。貨櫃航商

可以透過聯盟，一方面避免在某一航線上的運能過剩或耗用大量資金；

另方面可減少競爭程度。 

(5) 充分利用艙位，避免船噸過剩，使海運市場運價穩定：利用艙位互租、

互換方式，充分利用艙位，使載貨率能保持一定水準。亦可減少船東競

相建造大型船舶，導致運能過剩、運價慘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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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高設備利用率，資源利用合理化及降低成本：透過聯盟方式，航商得

以提高經營效率與效益，進而提高競爭力。 

(7) 資源互補性：可擴大規模經營，合理分配資金、設備、人力資源，降低

營運成本。亦使參與聯盟航商之服務品質、貨源、船隊、情報互相流通。 

2. 策略聯盟之缺點方面 

(1) 就託運人而言，因航商聯盟減少盟內互相競爭壓力，服務品質能否維持

一定水準，值得存疑。另外，航商結盟可能導致獨占情形發生，或致運

費操控在航商手中，不利託運人議價。 

(2) 就聯盟航商而言，因聯盟內資訊共享，參與聯盟之成員可能從聯盟夥伴

學習到經營管理技巧與方法後即退出聯盟，增加競爭者。再者，若盟內

協調不當將使內部不安定，甚或瓦解。 

綜合前述可知，策略聯盟所產生之正面效益確實大於負面效益，而如何

健全聯盟成員間的互信，以及確立聯盟之策略，才是維繫策略聯盟穩定之關

鍵。以下將針對策略聯盟組成動機進行回顧，藉以了解聯盟構成之要因。 

2.2.2 策略聯盟之組成動機 

策略聯盟的組成要因眾多，學者的相關論述如下。國外學者 Lewis (1990)

認為，策略聯盟需考量之動機須包含以下項目，才值得執行。 

(1) 從「市場」觀點考量聯盟須能創造出更多優勢。 

(2) 站在合作夥伴的立場評估，確認對雙方而言皆是最佳的結合。 

(3) 策略聯盟可增加公司的獨立性，並且也能增加合作夥伴的優點，但不會

製造新的競爭者。 

(4) 可因聯盟而獲取關鍵性資源。 

(5) 合作夥伴的優勢應能滿足企業未來在擴張上所需。 

(6) 確認彼此都能在聯盟活動中，貢獻各自策略的優勢能力。 

(7) 合作夥伴出現重大問題時，不會轉移及企業本身。 

(8) 應考量是否有其他不可控制的環境因素，將會影響聯盟的績效。 



15 

吳青松(1991)認為，進入策略聯盟的動機可歸納為下列四類：(1)利潤導

向：投資報酬率、現金流量、降低成本。(2)市場導向：市場滲透、市場穩定、

市場榨取。(3)競爭導向：追隨競爭者、阻滯競爭者、創造競爭局勢、追隨客

戶。(4)策略導向：技術轉移、控制、產品多元化、地區多元化。盧振華(2003)

指出，結盟者之所以要加入策略聯盟，有八個策略性原因：(1)填補現有市場

與技術之差距。(2)將超額的產能轉變成利潤。(3)降低進入新市場成本與風

險。(4)加速產品導入。(5)產生規模經濟。(6)克服法律與貿易障礙。(7)延伸

現有的營運範圍。(8)當要撤出營運時，可降低成本。 

有關定期航運策略聯盟之風行，傅衡宇(1997)將之歸因於該產業具下列

性質：(1)資本密集度高，投資大，固定成本高。(2)國際化經營，提供之服

務市場全球化。(3)艙位無法儲存。(4)所提供之服務差異性不大，替代性高。

根據本節回顧可知，策略聯盟主要組成動機有二：其一為獲得關鍵性資源，

藉由夥伴的資源彌補我方不足；其二為降低成本與風險，聯盟成員間互相共

享資源，將成本支出與風險降低。 

2.2.3 策略聯盟型態相關文獻 

綜合定期航運市場現況，林光與張志清(2010)將航商聯營型態分為下列

形式。 

(1) 輪船公會(Shipowners’ association)：共同投資設立獨立的新營利法人團

體，通常為同一國家具規模之輪船公司共同組成。 

(2) 海運同盟(Shipping conference)：經營同一航線或地區內之定期航運業 

者，為統一運價或其他營運條件，所成立的一種組織。依所簽訂之契約

來區 分，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 運費同盟協定(Freight conference agreement)。 

2. 運費協定(Rate agreement)。 

3. 公攤協定(Pooling agreement)。 

4. 聯營協定(Joint service agreement)。 

5. 航期協定(Sailing agreement)。 

6. 轉運協定(Trans-shipment agreement)。 

7. 合作協定(Cooperative working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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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混合協定(Combined agreement)。 

(3) 運價穩定協定 (Rate stabilization agreement)：指設定「運能上限」 

(Capacity ceiling)，也就是「艙位凍結」或「艙位管制」 (Capacity control)， 

即各會員藉由艙位的控制，設定一最大的艙位載運比例，以減少艙位供

給而 達到穩定運價的目的。 

(4) 共同派船(Vessel pooling agreement)：由各成員共同派船經營某一航線，

艙位依派船的比率分配，市場及財務獨立，運價、港埠及其他營運費用、 

成本各自負責。可分為單航線與多航線聯營方式。 

(5) 艙位互租/艙位租用(Slot charter)：經營類似航線或不同航線之航商， 相

互簽訂租用艙位之契約。當航商在該航線上的營運規模未達自行派船的

水準，或攬貨量突增而艙位不足，可經由此類聯營模式取得艙位。 

(6) 艙位互換(Slot exchange)：航商以自己經營的艙位交換其它航商的艙位， 

藉此增加船舶班次提高服務品質，並得以提高艙位利用率增加營收。 

於國道客運中，陳宏杰(2005)探討國道客運之營運環境與策略聯盟，針

對國道客運業者所面臨之問題，擬定五種策略聯盟方式，並透過問卷調查得

知，國道客運業者對於此五種策略聯盟方式之看法與評估。有關五種策略聯

盟方式如下。 

(1) 既有路線共同排班聯盟：聯盟方式之目標為降低規模、降低成本以增加

效益，進行方式係具有同路線之業者以共同排班的方式，營運同一路線。 

(2) 聯盟爭取新路線方式：聯盟方式之目標為進入市場與降低成本， 進行

方式係兩家公司聯營同路線。 

(3) 與地區客運方式：聯盟方式之目標為降地成本、擴大市場與提升服務，

進行方式係與地方客運聯盟，提供國道客運或地方客運之轉乘服務。 

(4) 與廣告業者聯盟：聯盟方式之目標為增加收益與提升服務，進行方式係

由廣告業者協助國道客運運用廣告效益，國道客運業者提供廣告處，雙

方向第三業者提出共同設計、規劃之廣告。 

(5) 與旅遊業者聯盟：聯盟方式之目標為增加附加價值與乘客搭乘誘因，進

行方式係透過國道客運之設站，與當地之景點結合與合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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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綜合評析 

大眾運輸事業定價決策，牽涉層面廣大。大眾運輸價格之訂定，通常具

有政策考量，並非由市場理論來決定，而須隨政府之目標進行調整。而金門

小三通航線，因兩岸政治敏感問題，政府對於航線發展有深遠影響。以我國

離島海運而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2)訂出 13 大項成本，金門小三通航線

營運成本分析或可作為參考依據。逢甲大學(2015)曾為金門小三通客運票價

進行分析，研究主要針對船舶燃油波動對於票價之影響，然因計算基礎價格

不同，或致航商營運成本估算失真。至於金門小三通固定航線聯營課題，陳

宏杰(2005)對國道客運進行營運環境及策略聯盟的探討，並擬定出 5 種策略

聯盟方式，或可成為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方式參考。 

基於前述，本計畫將針對現況進行全面性調查分析，並納入金門小三通

航商業者實地訪談及座談會所提建議，以期提出具體可行的票價調整方式，

以及航商聯營可行性之建議。本計畫研究成果可作為未來整體小三通市場發

展策略研擬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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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門小三通固定航線營運現況分析 

本章旨在分析金門小三通固定航線營運現況，首先就現有航線的旅客需

求、船舶供給現況進行說明，再進行金廈航線與金泉航線現行票價之分析，

最後進行綜合討論。 

3.1 金門小三通航線現況 

金門小三通客運航線，自 2001 年開放以來已逾 15 年有餘，帶動了整體

小三通客運服務產業快速成長，不僅船班增加，連帶的航空及海運、空運接

駁及小三通相關業者業績持續成長。有關金門小三通航線，如圖 3.1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圖 3.1 金門小三通航線 

由圖 3.1 可知，目前金門小三通分為兩條航線，一為金門「水頭碼頭」

─廈門「五通碼頭」之「金廈航線」，航程約 9.5 海哩；另一為由金門「水頭

碼頭」─泉州「石井碼頭」之「金泉航線」，航程約 23 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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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門小三通旅客需求面分析 

根據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6)資料顯示，金門地區小三通人數自

2001 年通航至 2016 年 6 月已累計超過 1,435 萬人次。有關歷年金門小三通

人數統計，如圖 3.2 所示。 

單位：萬人次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6)。 

圖 3.2 金門小三通人數統計 

由圖 3.2可知，有關金門地區小三通人數，除了 2013年受中國大陸H7N9

流感疫情、中國大陸國家旅遊法實施、開闢平潭與臺中直航航線，以及兩岸

直航客機增加，且多點飛航等多重因素之影響，呈現較大幅度衰退外，其餘

年度均呈現增長之情形。 

3.3 金門小三通船舶供給面分析 

小三通金門「水頭碼頭」至廈門「五通碼頭」航線，現行客輪共有 10

艘。若依船籍不同，可區分為我國籍與中國大陸籍；我國籍客輪包含「馬可

波羅 1 號輪」、「東方之星輪」、「新金龍輪」、「金祥龍輪」與「金星輪」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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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中國大陸籍客輪包含「新五緣輪」、「迅安輪」、「捷安輪」、「新武夷輪」

與「和平之星輪」共 5 艘。 

小三通金門「水頭碼頭」至泉州「石井碼頭」航線，現行客輪僅有 2 艘，

分別為我國籍「泉金輪」與中國大陸籍「閩興輪」2 艘客輪。有關金門小三

通航線現行客輪綜整，如表 3.1 及表 3.2 所示。 

表 3.1 金門小三通金廈航線現行客輪綜整 

金門水頭至廈門五通 

船舶名稱 公司名稱 下水年份 船齡(年) 總噸位 限載人數 

我國籍船舶 

馬可波羅 1 號 大榮海運 2016 1 236 280 

東方之星 坤龍航運 1992 25 460 300 

新金龍 金廈海運 2001 16 198 230 

金祥龍 金廈海運 1994 23 186 231 

金星 金安航運 1989 28 229 220 

    平 均 18.6 年 261.8 噸 252.2 人 

中國大陸籍船舶 

捷安 
廈門輪總海上客運

旅遊/南星航運 
1998 19 398 300 

新武夷 
廈門三聯船務企業/

全國船務 
2011 6 604 303 

新五緣 
廈門遠洋運輸/ 

遠欣船務 
2016 1 470 322 

迅安 
廈門輪總海上客運

旅遊/協成船務 
2012 5 523 300 

和平之星 
廈門遠洋運輸/ 

和平船務 
1996 21 548 422 

八方 

(備用船) 

廈門輪總海上客運

旅遊/協成船務 
2009 8 322 238 

平 均(未加入備用船計算) 10.4 年 508.6 噸 329.4 人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年鑑(2014)、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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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金門小三通金泉航線現行客輪綜整 

金門水頭至泉州石井 

船舶名稱 公司名稱 下水年份 船齡(年) 總噸位 限載人數 

我國籍船舶 

泉金 金廈海運 2001 16 108 120 

中國大陸籍船舶 

閩興 
泉州市海上客運有限

責任公司/海西企業 

1999 18 210 158 

蓬江 

(備用船) 
1993 24 311 233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年鑑(2014)、本計畫整理(2016)。 

有關金廈航線與金泉航線每日船期安排，即金門水頭碼頭往廈門五通碼

頭，及往泉州石井碼頭，每日船期表，如表 3.3 所示。 

表 3.3 金門小三通每日船期表 

往廈門五通碼頭 

(約 30 分鐘航程) 

往泉州石井碼頭 

(約 50 分鐘航程) 

08:00 12:30 16:00 10:10 

09:00 13:00 16:30 13:20 

09:30 13:30 17:00 15:20 

10:00 14:00 17:30 16:20 

11:00 15:00 18:00  

12:00 15:30 18:30  

每日 18 船班 每日 4 船班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交通部航港局網站(2016)： 

http://file.motcmpb.gov.tw/files/201611/b6f87cb3-5438-45a3-9643-e128c1f697f2.pdf，

日期 2016 年 11 月 27 日。 

由表 3.3 可知，金門往廈門五通部分，維持約每半小時至一小時發出一

班船，每日有 18 船班。而金門往泉州石井部分，每日僅有 4 船。 

 

 

 

http://file.motcmpb.gov.tw/files/201611/b6f87cb3-5438-45a3-9643-e128c1f697f2.pdf，日期2016年11月27
http://file.motcmpb.gov.tw/files/201611/b6f87cb3-5438-45a3-9643-e128c1f697f2.pdf，日期2016年11月27
http://file.motcmpb.gov.tw/files/201611/b6f87cb3-5438-45a3-9643-e128c1f697f2.pdf，日期2016年11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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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門小三通金廈航線部分，我國籍客輪與中國大陸籍客輪，自 2015

年起每月之統計，金廈航線兩岸客輪搭乘人數及載客率統計，如圖 3.3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圖 3.3 金廈航線兩岸客輪搭乘人數及載客率統計 

由圖 3.3 可知，左邊縱軸表示當月搭乘人數；右邊縱軸表示當月載客率。

金廈航線部分，隨著淡旺季波動，兩岸客輪搭乘人數漲跌大致相同，中國大

陸籍客輪之搭乘人數普遍大於我國籍船舶；而我國籍船舶因乘客定額較小關

係，載客率大於中國大陸籍船舶載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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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門小三通金泉航線部分，我國籍客輪與中國大陸籍客輪自 2015

年起每月之統計，金泉航線兩岸客輪搭乘人數及載客率統計，如圖 3.4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圖 3.4 金泉航線兩岸客輪搭乘人數及載客率統計 

由圖 3.4 可知，左邊縱軸表示當月搭乘人數；右邊縱軸表示當月載客率。

金泉航線部分隨著淡旺季波動，兩岸客輪搭乘人數漲跌大致相同，中國大陸

籍客輪之搭乘人數遠大於我國籍船舶；而我國籍船舶因乘客定額較小關係，

載客率稍大於中國大陸籍船舶載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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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門小三通票價現況分析 

有關金門小三通票價現況，以下區分為金廈航線與金泉航線兩部分。 

3.4.1 金廈航線票價現況分析 

因小三通航線票價為兩岸共同協商訂價，我國交通部核定之船運票價，

全票價格新臺幣 660元，而我國航商實際執行票價，全票價格新臺幣 650元。

自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起，配合金門縣政府政策，採行優惠全票價格新臺

幣 550 元，再加上新臺幣 100 元旅客通關服務費；中國大陸部分價格為人民

幣 125 元，再加上人民幣 30 元旅客服務費。另外，兩岸會針對特殊旅客，

依年齡區分或領有殘障證明者，給予折扣優惠，亦針對金門籍與廈門籍旅客

給予優惠。有關金門往廈門航線票價內容，如表 3.4 所示。 

表 3.4 金門往廈門航線票價內容 

船舶名稱 票 種 票價(新臺幣) 旅客類別 

我國籍船舶 

東方之星 

新金龍 

金祥龍 

金星 

全 票 55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32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優待票 5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65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馬可波羅 1 號 全 票 65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中國大陸籍船舶 

捷安 

新武夷 

新五緣 

迅安 

和平之星 

全 票 625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32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優待票 525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65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附註 1. 以上票價不含旅客通關服務費，新臺幣 100 元(嬰兒保險除外)。 

附註 2. 金門籍與廈門籍旅客購買優惠票時，須提供有效身分證正本備查。 

附註 3. 105 年 11 月 1 日起馬可波羅 1 號取消全票優惠，全票票價新臺幣 650 元。 

附註 4. 新五緣輪商務艙單一票價為新臺幣 700 元整，商務艙票價無其他優惠。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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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段同理，有關廈門至金門航線票價內容，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廈門至金門航線票價內容 

船舶名稱 票 種 票價(人民幣) 旅客類別 

我國籍船舶 

東方之星 

新金龍 

金祥龍 

金星 

全 票 11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6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優待票 1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13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馬可波羅 1 號 全 票 13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中國大陸籍船舶 

捷安 

新武夷 

新五緣 

迅安 

和平之星 

全 票 125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6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優待票 1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13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附註 1. 以上票價不含旅客通關服務費，人民幣 30 元(嬰兒保險除外)。 

附註 2. 金門籍與廈門籍旅客購買優惠票時，須提供有效身分證正本備查。 

附註 3. 105 年 11 月 1 日起馬可波羅 1 號取消全票優惠，全票票價新臺幣 650 元。 

附註 4. 新五緣輪商務艙單一票價為人民幣 140 元整，商務艙票價無其他優惠。 

附註 5. 金祥龍、新金龍末班全票人民幣 65 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3.4 與表 3.5 可知，金廈航線全票售價下，中國大陸籍船舶票價較

我國籍船舶票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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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金泉航線票價現況分析 

我國交通部核定之船運票價，全票價格新臺幣 720 元。臺灣部分優惠價

格為新臺幣 650 元，再加上新臺幣 100 元旅客通關服務費；中國大陸部分價

格為人民幣 130 元，再加上人民幣 30 元旅客服務費。另外，兩方會針對特

殊旅客，依年齡區分或領有殘障證明者，給予折扣優惠，亦針對金門籍與廈

門籍旅客給予優惠。有關金門至泉州航線票價內容，如表 3.6 所示。 

表 3.6 金門至泉州航線票價內容 

船舶名稱 票種 票價(新臺幣) 旅客類別 

我國籍船舶 

泉金 

全票 65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32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領有殘

障證明者 

優待票 5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65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中國大陸籍船舶 

閩興 

全票 65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32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領有殘

障證明者 

優待票 5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65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附註 1. 以上票價不含旅客通關服務費，新臺幣 100 元(嬰兒保險除外)。 

附註 2. 金門籍與廈門籍旅客購買優惠票時，須提供有效身分證正本備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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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泉州至金門航線票價內容，如表 3.7 所示。 

表 3.7 泉州至金門航線票價內容 

船舶名稱 票 種 票價(人民幣) 旅客類別 

我國籍船舶 

泉金 

全票 13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6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領有殘

障證明者 

優待票 1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13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中國大陸籍船舶 

閩興 

全票 130 元 年齡 12 歲(含)以上 65 歲以下 

優待票 65 元 
年齡 2~12 歲以下，65 歲以上者；領有殘

障證明者 

優待票 1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13 元 2 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附註 1. 以上票價不含旅客通關服務費，人民幣 30 元(嬰兒保險除外)。 

附註 2. 金門籍與廈門籍旅客購買優惠票時，須提供有效身分證正本備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3.6 與表 3.7 可知，目前金門小三通我國籍客船票價扣除嬰兒優待

票外，依航程遠近與優惠身分不同，介於新臺幣 600~650 元，旅客通關服務

費，均已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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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綜合討論 

對於位處遠離臺灣本島的金門而言，想褪去戰地的外衣，勢必要尋覓創

新的契機，建立廣闊的遠景，而「金門小三通」正是發展動脈所在。在地緣

關係下，金門地區的經濟建設，與廈門及鄰近的泉州密不可分，因此，金門

小三通航線票價，也成為兩岸民眾關心之課題。 

綜觀整體市場，旅客需求可望持續穩健成長，加上我方 4 艘新船投入金

廈航線，船舶運能供給得以向上提升。然不論金廈航線或金泉航線，中國大

陸航商旅客搭乘人數始終大於我國航商，中國大陸船票價亦高於我國，現在

如何利用新船優勢，以及如何透過我國航商聯營模式，提升我國航商船舶搭

乘人數，實為刻不容緩之議題。 

於金廈航線方面，於 2014 年 4 月已由原金門(水頭碼頭)至廈門(東渡碼

頭、五通碼頭)之航線，變更一律由金門(水頭碼頭)至廈門(五通碼頭)，縮短

航行時間(60 分鐘縮短為 30 分鐘)，亦減少航程(20 海浬縮短為 9.5 海浬)，燃

油使用亦相對減少；票價是否需調整，有待商討。因金門小三通航線牽涉因

素複雜，於下一章節將針對我國船舶營運成本結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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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票價分析 

本章進行金門小三通航商問卷調查、訪談座談記錄分析、航商營運成本

分析、航線票價分析，並提出綜合討論與建議。 

4.1 航商問卷調查與訪談分析 

為深入了解金門小三通航商對現行票價之看法，本研究團隊針對金門小

三通 4 家航商進行問卷調查，有關航商票價課題要點綜整如下。 

一、您覺得目前金門小三通票價是否合理？票價需要或不需要調整理由為

何？ 

 有關金門航線票價之漲跌，部分航商認為至少維持現狀，部分航商希望

調漲。 

 中國大陸的高額碼頭規費(每往返五通/石井碼頭約新臺幣 4,020/2,830元)，

造成票價居高不下。兩岸碼頭規費收取金額相差甚大(水頭碼頭僅新臺幣

1,208 元)，造成我國航商營運成本負擔相對重。 

 現行票價定價(600+100 元)，是以油價每公升 11 元計算基礎。現在油價

仍高於過去基礎。若僅憑油價下跌因素要求調降票價，有待商榷。 

二、於金門小三通航線中，您認為在新船加入營運後，票價是否需要調整？ 

 由於我國航商以有新船下水或新船建造中，因新造船資本投入負擔考量，

勢必造成營運成本大幅提高，為維持經營，希冀進行優惠票價取消或減

低優惠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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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訪談得知，目前主要影響金門小三通航線票價三大主因：為新建造

船舶價格與成本攤提、船舶燃料用油費用、兩岸碼頭規費差異大。有關兩岸

碼頭收費項目內容，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兩岸碼頭收費項目內容 

收款 

單位 
項目 

費率標準 

廈門五通 

(人民幣) 

泉州石井 

(人民幣) 

金門水頭 

(新臺幣) 

港務 

(港務費) 

港務費 

0.71×船舶淨噸 

單航次收費 

低於 500 總噸船

舶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免收 

無 

197 元/日 

進出港一次算一

日，每天往返二航

次以二日計費。 

繫解纜費 

107 元/次 

每航次進出 

共 214 元 

107 元/次 

每航次往返 

共 214 元 

含於浯江輪渡公司

代理費中 

停泊費 

船舶淨噸×0.23×

小時 

(每航次以 

1.5 小時計算) 

20 元/次 11 元/小時 

海事局 

檢疫局 

簽證費 無 6 元/次 無 

檢疫費 
150 元/次 

入(出)境 

150 元/次 

入(出)境 
1,000 元/往返航次 

消毒費 

總噸×0.05 

最低為 200 元 

/航次 

26 元/次 無 

合 計  804 元 

折合 

新臺幣約

4,020 元 

566 元 

折合 

新臺幣約

2,830 元 

1,208 元 

附註 1. 兩岸碼頭收費合計金額係以我國航商之觀點做估算。 

附註 2. 廈門五通碼頭停泊費公式之船舶淨噸，以我國船舶平均總噸位(261.8 噸)

代入估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4.1 可知，對岸五通碼頭及石井碼頭規費，與金門水頭碼頭規費相

差甚大，如此差異收費無疑成為我航商營運成本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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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客輪至對方碼頭，必須請當地代理辦理相關因船舶停靠所生之手續

費用，有關兩岸代理費項目內容，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兩岸代理費項目內容 

收款 

單位 
項目 

費率標準 

廈門五通 

(人民幣) 

泉州石井 

(人民幣) 

金門水頭 

(新臺幣) 

外代 

(代理費) 

噸位 

代理費 
400 元/往返航次 

300 元/往返航次 

400/雙往返航次 

含於浯江輪渡公司 

代理費 

外輪 

代理費 
4 元/人次 3 元/人次 

單證費 

40 元/航次 

同一碼頭當天第二

航次免收 

40 元/往返航次 

交通費 

200 元/航次 

同一碼頭當天第二

航次免收 

40 元/往返航次 

票務 

代理費 

出境旅客 

票面價 4% 

碼頭現場代售船票

另依票面價加收

1% (共 5%) 

出境旅客 

票面價 4% 

碼頭現場代售船票

另依票面價加收

1% (共 5%) 

浯江輪渡公司： 

出境旅客 

票面價 3% 

碼頭現場代售船票

另依票面價加收

3% (共 6%) 

附註 1. 廈門五通碼頭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統以港口作業包幹費向船公司

收取費用。 

附註 2. 包幹費包括繫解纜費、票務代理(碼頭現場代售船票另加收 1 元)以及

碼頭綜合服務費 29 元(含於票價由旅客支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4.2 可知，中國大陸外代費收取項目較我方項目多，而且區分明確，

而我國外代費統由浯江輪渡公司代理，相關費用統一併入票務代理費收取，

如此差異可能造成我航商營運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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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航商座談會意見綜整 

為取得金門小三通航商對票價之進一步看法，本研究團隊分別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及 11 月 24 日分別於金門與臺北召開「航商座談會」。與會代表

有我國航商代表、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金門縣港務處及航運相關

學者參加。有關航線票價課題要點綜整如下。 

1. 油價為運價訂定重要因素，然而維修費等相關費用卻同樣上漲，此情況

亦是成本上升原因。群眾對油價產生迷思，油價下跌理應調降票價；但

油價上漲時，航商自行負擔提高的成本。何以航商不進行票價調漲，其

原因為金門小三通人流持續增加，得以抵銷油價上漲幅度。 

2. 納入新船成本及利息後，航商成本負擔重，期望在交通部核定的票價範

圍內，進行優惠票價取消或減低優惠額度，否則撐不住成本重擔。 

3. 廈門的碼頭規費基本可分為兩大項：其一為上繳政府的法定收費項目，

其二為碼頭自行收取項目。兩岸狀況大不同，我國港埠設施費用由政府

支應，但中國大陸是由碼頭自負盈虧。 

藉座談會得知，兩岸碼頭規費以及油價為營運成本中最大宗的兩項目，

而穩定成長之旅客數為航商收入得以穩定主因，一旦納入新船成本及利息，

人數的成長優勢是否能支撐航商營運有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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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航商營運成本分析 

在營運成本分析項目，本研究參考我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2)與「離

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設計 13 項營運成本，並對重要項

目予以細分各子項，各成本項目詳如附件四所示。為了分析各項營運支出，

亦請航商提供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上半年各項成本資料。經與航商業者深度

訪談後，依業者意見合併「業務人員薪津」與「管理員工薪津」項目，改為

「業管人員薪津」，並修改「場站租金」名稱為「租金」，同時對「港灣費用」、

「業管人員薪津」與「租金」的定義說明加以修正。經修改後，有關金門小

三通航商成本項目與定義說明，如表 4.3 所示。 

表 4.3 金門小三通航商成本項目與定義說明 

編號 成本項目 定 義 說 明 

1 燃料用油 為營業船舶耗用之燃油 

2 附屬用油 為營業船舶耗用之附屬用油 

3-1 港灣費用(金門) 
包含碇泊、檢疫、各項港埠規費及相關代理費用等 

3-2 港灣費用(大陸) 

4-1 船舶折舊 船公司所擁有的固定營業船舶之折舊 

4-2 船舶設備折舊 船公司所擁有的固定營業船舶設備之折舊 

5 航行人員薪津 
包含航行人員之薪資、加班費、各項津貼、獎金、補助

費及退休金等 

6 航行附支 包含船舶用供應品、物料、淡水費和其他航行費用 

7-1 船舶 H&M 保險費 係指每年為船體與機械所支付的保險費 

7-2 船舶 P&I 保險費 
除船體與機械(H&M)保險費以外，係指每年投保船東責

任險的費用 

7-3 乘客保險費 係指每次出航為乘客所投保意外險之費用 

8 業管人員薪津 
係指業務管理人員之薪資、加班費、各項津貼、獎金、

補助費及退休金等 

9 業管設備折舊 係指非營業用船舶之外的各項設備之折舊、維修等 

10 其他業管費用 
係指業務及管理部門所支付之文具用品、差旅費、水電

費、廣告費等各項費用 

11-1 船舶維修 係指船舶日常小修、歲修之費用 

11-2 船舶大修 係指船舶大修之攤銷費用 

12 租金 承租各場站、辦公室、宿舍等各項租金費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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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行金門小三通客運航線票價分析，本研究將上述 12 項成本再彙

整為 5 項主要成本因素。有關金門小三通航商主要成本分類，如表 4.4 所示。

這 5 項成本是客輪營運最主要的成本項目，其皆超過總成本 10%以上，因此

須加以區隔，以了解我國航商營運成本結構。同時，此 5 項成本亦加以區分

為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以了解各項成本是否會依航班作業量增減而改變。

成本分述如下。 

1. 燃料用油：為營業船舶耗用之燃油，即表 4.3 編號 1 的成本項目。此項成

本歸屬為變動成本，會因航班數量增減而變動。 

2. 港灣費用：係指包含金門與廈門或泉州所支付的港灣支出，即表 4.3 編號

3-1 與 3-2 的成本項目合計。此項成本歸屬為變動成本，同樣會因航班數

量增減而變動。 

3. 船舶與設備折舊：包括船舶折舊與船舶設備折舊，即表 4.3 編號 4-1 與

4-2 的成本項目合計。此項成本歸屬為固定成本，因其不會隨著航班數量

增減而改變。 

4. 人員薪津：包含所有航行人員與業管人員之薪資、加班費、各項津貼、

獎金、補助費及退休金等，即表 4.3 編號 5 與 8 的成本項目合計。此項成

本歸屬為固定成本，因其不會隨著航班數量增減而改變。 

5. 其他費用：指不歸屬上述四項成本因素的客輪營運成本，即表 4.3 所列的

附屬用油、航行附支、各類保險、業管設備折舊、其他業管費用、船舶

維修、船舶大修與租金成本項目合計。此項成本歸屬為固定成本，因其

不會隨著航班數量增減而改變。 

表 4.4 金門小三通航商主要成本分類 

成本項目 分  類 說  明 

1. 燃料用油 
變動成本 成本依航班數量增減而變動 

2. 港灣費用 

3. 船舶與設備折舊 

固定成本 成本不隨航班數量增減而改變 4. 人員薪津 

5. 其他費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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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成 5 項主要成本之好處，在於當各項成本變動時，可依浮動比率的

方向各自調整。例如油價下跌時，可單獨調整「燃料用油」成本。同樣地，

各港口有調整費率時，「港灣費用」亦可依比例調整。而船舶有增添設備時，

亦可適度調整折舊費用。當薪資與其他營業費用上漲時，則可分別依調薪比

率與消費者物價上漲比率加以調整。 

4.3.1 金廈航線成本分析 

由於金廈航線在民國 103年 4月由原本金門的水頭碼頭航行至廈門的東

渡碼頭，變更為至廈門的五通碼頭，因此航程由 20 海浬縮短為 9.7 海浬，

航行時間亦由 60 分鐘減少為 30 分鐘。為了配合航程的改變，有關航商營運

航班、載運量及相關營運支出項目分析，係以 104 年度和 105 年度上半年的

資料為依據。 

於金廈航線中，臺灣航商所屬的營運船舶有 5 艘。各船舶在 104 年度和

105 年度上半年之營運航班與載客量統計，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臺灣航商所屬船舶營運載客量之統計 

 船 名  乘客定額 年 度 航班數 載客人數 每班載客 載客率% 

東方之星 300 

104 年 1,102 157,023 142 47.5 

105 上半年 318 41,006 129 43.0 

平  均 947 132,019 139 46.5 

金  星 220 

104 年 1,430 164,435 115 52.3 

105 上半年 724 83,637 116 52.5 

平  均 1,436 165,381 115 52.3 

馬可波羅 200 

104 年 1,439 152,437 106 53.0 

105 上半年 628 70,462 112 56.1 

平  均 1,378 148,599 108 53.9 

金祥龍 231 

104 年 1,111 138,346 125 53.9 

105 上半年 739 97,148 131 56.9 

平  均 1,233 156,996 127 55.1 

新金龍 230 

104 年 1,336 166,322 124 54.1 

105 上半年 727 94,153 130 56.3 

平  均 1,375 173,650 126 54.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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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各營運項目的平均值計算，為各項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之合計數

除以 1.5 年計算之年平均。表中顯示，「金星」輪在最近一年半期間，年平

均航班數 1,436 班次最高，其次為「馬可波羅」與「新金龍」，分別為 1,378

與 1,375 航班。載客量以「新金龍」最多，年平均達 173,650 人次，「金星」

與「金祥龍」則分別排第二順位(165,381 人次)與第三順位(156,996 人次)。

每航班載客人次以「東方之星」139 人最高，而「金祥龍」與「新金龍」分

別有 127 人與 126 人。「馬可波羅」每航班載客人次最低，年平均僅有 108

人。雖然東方之星的載客人數最多，但因船舶較大(可搭載乘客 300 人)，其

所換算的載客率最低，為 46.5%，其他船舶的載客率皆超過 50%以上。 

(一) 104 年至 105 上半年平均每艘船舶營運成本分析 

航商提供本研究 102 年至 105 上半年之相關成本資料。金門小三通的航

商除了營運自已的船舶外，亦有提供中國大陸船舶港口代理服務業務。因此

產生的外代費用屬於代收轉付性質，不能列入成本之估算。在航商所提供之

財務資料中，有一家為會計師簽證後的財務報表，其損益表內並未顯示此項

相關的外代費用。另三家公司的財務資訊，亦未顯示此項費用支出。因此，

本研究假設航商所提供之各項營運成本與費用，皆未包含此外代費用。 

本研究將 5艘船舶於 104年度與 105年上半年度的營運支出予以合併，

並彙整計算 5 個主要成本項目的年平均成本。亦即，將每艘 104 年度的成本

與 105 年上半年度的成本相加後，再除以 1.5 年。各艘船舶各項成本以及每

航班變動成本計算出後，再除以 5 艘以計算每艘船舶成本，如表 4.6 所示。 

表 4.6 臺灣航商所屬船舶年度成本分析 

成 本 項 目 

每艘總成本 平均成本 

金 額 % 
每航班 

變動成本 

每年 

固定成本 

 燃料用油 8,317,657 15.3 6,827  

 港灣費用 10,378,697 19.2 8,007  

 變動成本合計 18,696,353 34.5 14,834  

 船舶與設備折舊 4,340,520 8.0 
 

4,340,520 

 人員薪津 10,265,826 19.0 
 

10,265,826 

 其他費用 20,862,713 38.5 
 

20,862,713 

 固定成本合計 35,469,059 65.5 
 

35,469,059 

 營業成本與費用 54,165,412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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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顯示每艘船舶每年總營業成本與費用為 54,165,412 元。其中燃料

用油平均每艘船舶每年耗用 8,317,657 元，占總營業成本與費用 15.3%。港

灣費用年平均為 10,378,697 元，占 19.2%。這兩項成本為變動成本，其合計

金額為 18,696,353 元，占總成本 34.5%。另外，將各舶舶的每航班變動成本

相加後，除以 5，得出每航班的平均變動成本。其中每航班平均用油 6,827

元，每航班平均港灣費用 8,007 元，合計每航班變動成本 14,834 元。 

於固定成本部分，每艘船舶與設備折舊年平均為 4,340,520 元，占總成

本 8%。比率低是因大部分的船舶較為老舊，折舊大都已攤提完畢。航行人

員與業管人員的薪津有 10,265,826 元，占 19%。其他航行支出與銷管費用等

合計為 20,862,713 元，占 38.5%。這三項固定成本每年合計數為 35,469,059

元，占總支出 65.5%。 

(二)平均每艘新船營運成本分析 

由於臺灣所屬的金門小三通營運船舶與中國大陸所屬船舶相較，大多為

老舊船舶。除「新金龍」船齡為 15 年外，其餘皆超過 22 年。為了配合航港

局政策，並提供旅客安全舒適的運輸服務，4 家航商皆陸續添購新船。其中

3 家航商所建造的新船款式相同，可提供 280 人乘座，每艘船舶造價平均約

新臺幣一億兩仟萬元。3 艘新船於 105 年 9 月、105 年底與 106 年中分別陸

續投入營運。 

另外 1 家航商有 2 艘船舶經營金廈航線，亦已訂購 1 艘新船，可在民國

106 年中投入營運，造價約新臺幣兩億元，可搭乘旅客 322 人。另一艘船舶

預計在民國 107 年建造，於民國 108 年投入營運。本研究假設第 2 艘船舶造

價以及載客人數，皆與第 1 艘船舶相同。 

航商將新船依 12 年攤提折舊，採直線法，並預留 1 年殘值，依此每艘

新船每年的折舊成本分別為 9,230,769 元 (一億兩仟萬元除以(12+1)年) 與

15,384,615 元 (兩億元除以(12+1)年)。因中國大陸航港單位要求超過 25 年船

齡的船舶，不能再航行此小三通航線。所以新船開始營運後，舊船即須加以

處分。因此在新船加入後，各航商所屬「船舶與設備折舊」將刪除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的年平均成本，再加入新船的折舊成本來估計。成本計算如表 4.7

的第 1 項所示。 

由於船舶噸位與體積增加，可搭乘旅客人數亦增多，因此須增聘 3 至 4

名的航行人員。本研究參考航商提供之估計數據加以調整，以平均增加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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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每人的薪資、獎金及相關福利津貼等為 800,000 元來估計。所以「人

員薪津」成本將以104年與105上半年的年平均成本，再加入增額的2,400,000

元 (800,000 元乘 3 人)進行估計，如表 4.7 第 2 項所示。 

同時因船舶造價、噸位與旅客人數增加，船舶 H&M 保險費、船舶 P&I

保險費及乘客保險費亦會同時增加。本研究參考航商提供之估計數據加以調

整，以 2,500,000 元為增額的保險成本。因保險費用歸屬在「其他費用」項

目下，所以「其他費用」成本將以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的年平均成本，再加

入增額的 2,500,000 元來估計，如表 4.7 第 3 項所示。 

表 4.7 新船固定成本調整 

＃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1 
船舶與設備 

折舊 
11,692,308 

 減：舊船折舊、加：新船折舊 

 1 億 2 仟萬/(12+1)年=9,230,769 共 3 艘 

 2 億/(12+1)年=15,384,615  共 2 艘 

 五艘新船折舊成本相加除以 5=11,692,308 元 

2 人員薪津 2,400,000  

 航行人員薪津增加 

 新船需聘用船員人數增加平均 3 人 

 每人薪資、獎金、福利津貼等估計 800,000 元 

3 其他費用 2,500,000  
 船舶與人員保險增加 

 估計 2,500,000 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表 4.7 所列示為固定成本項目之調整，變動成本部分因航商未提供新船

主機耗油與馬力之相關資料，無法估計每航班應有的「燃料用油」成本。因

此本研究仍以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每航班「燃料用油」成本 6,827 元估計。 

在「港灣費用」方面，有部分的碼頭費用是以噸位計算收費。若噸位數

增加，則「港灣費用」亦會增加。原有五艘船舶平均載重噸為 260.8 噸，新

船加入後，有三艘船舶載重噸各為 236 噸，一艘建造中較大的船舶，船東因

未完工而無法估計總噸位，另一艘則還未開始建造。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假

設新船的平均總噸位差異將不會太大。因此，新船平均每航班「港灣費用」

變動成本仍以 8,007 元來估計。 

若依各船原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的航班計算，各項變動成本總金額仍維

持不變。新船的估計成本，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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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臺灣航商所屬 5 艘新船成本估計 

成 本 項 目 

每艘總成本 平均成本 

金 額 % 
每航班 

變動成本 

每年 

固定成本 

 燃料用油 8,317,657 12.5 6,827  

 港灣費用 10,378,697 15.6 8,007  

 變動成本合計 18,696,353 28.1 14,834  

 船舶與設備折舊 11,692,308 17.6  11,692,308 

 人員薪津 12,665,826 19.1  12,665,826 

 其他費用 23,362,713 35.2  23,362,713 

 固定成本合計 47,720,847 71.9  47,720,847 

 營業成本與費用 66,417,200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表 4.8 顯示兩項變動成本維持不變，三項固定成本依表 4.7 說明予以調

整增加 12,251,788 元，使總營業成本與費用，增加至 66,417,200 元。因總成

本增加的因素，變動成本比率由 34.5%降至 28.1%。其中「燃料用油」由 15.3%

降至 12.5%，而「港灣費用」由 19.2%降至 15.6%。固定成本部分，金額由

35,469,059 元(65.5%)上升至 47,720,847 元(71.9%)。「船舶與設備折舊」因新

船關係，增加的金額與比率最多，由 4,340,520 元(8.0%)增至 11,692,308 元

(17.6%)。「人員薪津」成本增加，但其所占總成本比率差異不大，由 19.0%

上升至 19.1%。「其他費用」成本亦增加，但因折舊成本增加最多，使其占

總成本的比率反而減少，由 38.5%降至 35.2%。 

(三)新船平均每航班成本分析 

在決定平均每航班的變動成本與年度總固定成本後，即可呈現平均每航

班的營運成本公式，如公式(1)所示。由於新船的造價非常高，小三通的航商

須向金融機構借貸才能取得資金建造船舶，因此，航商的平均每航班營運成

本，可再加入設算船舶資金成本，如公式(2)所示。 

公式(1) 

平均每航班成本 (不含資金成本) 

= 平均每航班變動成本 + (平均總固定成本 / 平均航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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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 

平均每航班成本 (含資金成本) 

= 平均每航班變動成本 + (平均總固定成本 / 平均航班數) 

                         + ( 資金成本 / 平均航班數) 

經查詢公營銀行的放款利率平均約為 2.5%，而民營銀行則稍為高於此

利率。亦即本計畫相關類型船舶所採行之利率約介於 2% ~ 3%之間，因此本

研究以利率 3%設算船舶資金成本。3 艘新船造價一億兩仟萬元，2 艘新船為

兩億元，平均每艘新船造價為一億伍仟兩百萬元，則每年資金成本平均每艘

為 4,560,000 元。雖然規劃總營運班數為 6,570 班(每天 18 班 x 365 天)，但扣

除天氣不佳，無法航行的班次後，在 104 年的總營運航班數為 6,418 班。除

以 5 船後，平均每船航班數為 1,283.6 班，本研究依此計算每航班之固定成

本。將表 4.8 新船的成本數據代入公式(1)與公式(2)後，即可計算新船的平均

每航班成本。有關新船預計每航班成本計算，如表 4.9 所示。 

表 4.9 新船預計每航班成本計算 

不含資金成本 (元) 含資金成本 (元) 

= 14,834 + ( 47,720,847 / 1,283.6 ) 

= 14,834 + 37,178 

= 52,012 

= 14,834 + ( 47,720,847 / 1,283.6 ) 

+ ( 4,560,000 / 1,283.6 ) 

= 14,834 + 37,178 + 3,551 

= 55,56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4.9 可知，新船在不含資本成本下，每航班營運成本為 52,012 元，

其中變動成本為 14,834 元，固定成本為 37,178 元。若包含資本成本則為每

航班為 55,563 元，其中資金成本為 3,551 元。根據航商所提供的資料顯示，

105 上半年的每航班收入介於 49,748 元至 55,308 元之間。若以不含資金成

本 52,012 元情況下，將有 2 艘船無法產生營業淨利。若加計資金成本後，

在總支出 55,563 元情況下，則 5 艘船舶皆無法產生稅前利潤。 

(四)新船損益兩平分析 

在損益兩平下，收入等於成本。亦即，每航班成本等於在損益兩平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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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航班收入。因此，每航班成本除以平均票價，即可計算出損益兩平下之載

客人數。此人數再除以船舶可搭載旅客數，可計算出損益兩平下之載客率。

公式如下： 

公式(3) 

損益兩平 BE 載客人數 = 每航班成本 / 平均票價 

公式(4) 

損益兩平 BE 載客率 = 損益兩平 BE 載客人數 / 船舶乘客定額 

根據航商提供資料顯示，在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的平均票價介於 392 元

至 483 元之間，5 艘船舶平均則為 442 元。因此，本研究假設未來每位旅客

票價的加權平均有 7 種情境，分別為 430 元至 490 元之間。有關新船預計損

益兩平載客人數，以及載客率在(1)不含資金成本與(2)含資金成本，分別於

各種情境下之比較，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新船預計損益兩平載客人數與載客率比較 

每航班 

成本 
項 目 

情境 A 情境B 情境C 情境 D 情境 E 情境 F 情境 G 

平均

票價 

430 

平均

票價 

440 

平均

票價 

450 

平均

票價 

460 

平均

票價 

470 

平均

票價 

480 

平均

票價 

490 

$52,012 

(不含資

金成本) 

BE 載客人數 121 118 116 113 111 108 106 

BE 載客率 

(280 人) 
43 42 41 40 40 39 38 

BE 載客率 

(322 人) 
38 37 36 35 34 34 33 

$55,563 

( 含 資

金成本) 

BE 載客人數 129  126  123  121  118  116  113  

BE 載客率 

(280 人) 
46 45 44 43 42 41 40 

BE 載客率 

(322 人) 
40 39 38 38 37 36 3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4.10 可知，若每航班成本 52,012 元(不含資金成本)時，在最悲觀的

情況下(情境 A)，由於旅客取得優惠票價較多，平均票價僅 430 元時，船舶

須載客 121 人才能損益兩平，載客率依船型分別為 43%與 38%。若旅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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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票價較少，平均票價在 490 元(情境 G)時，則船舶僅須載客 106 人即可

損益兩平(載客率 38%與 33%)。最樂觀與最悲觀的載客人數相差 15 人。 

若每航班成本為 55,563 元(含資金成本)，情境 A 在平均票價 430 元時，

須載客 129 人才能達損益兩平，載客率分別為 46%與 40%。情境 G，平均票

價 490 元時，載客人數須達 113 人(載客率 40%與 35%)。最樂觀與最悲觀的

載客人數相差 16 人。 

在表 4.5 各船舶於 104 年至 105 上半年的平均每班載客人數資料顯示，

「東方之星」年平均為 139 人、「金星」115 人、「馬可波羅」108 人、「金祥

龍」127 人、「新金龍」126 人。在含資金成本最樂觀的情境 G (平均票價 490

元)下，損益兩平載客人數為 113 人，則有 1 家航商無法達到損益兩平。而

在悲觀的情境 A (平均票價 430 元)之下，損益兩平載客人數為 129 人，則將

有 4 家航商無法達到損益兩平。 

4.3.2 金泉航線成本分析 

臺灣所屬船舶營運金門至中國大陸泉州的金泉航線僅有 1 艘船舶－泉

金輪。該船建造於民國 90 年，至今已有 15 年船齡，可載客 120 人。104 年

與 105 上半年的平均年航班數為 1,147 班。每航班載客人數在 104 年為 34

人(載客率 28.0%)，105 上半年則為 31 人(25.5%)。該船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

的成本相加後除以 1.5 年，所計算的平均年度成本，如表 4.11 所示。 

由表 4.11可知，該船的變動成本合計為 12,444,533元，占總成本 33.5%。

其中，燃料用油 8,268,907 元，占 22.3%，而港灣費用 4,175,627 元，占 11.2%。

航班數估計為 1,147 班，因此燃料用油每航班為 7,211 元，港灣費用為 3,642

元，總計每航班變動成本為 10,853 元。而固定成本部分，金額為 24,676,522

元，占 66.5%。其中，船舶與設備折舊 3,566,736 元，占 9.6%。而人員薪津

支出占 25.8%，其他費用則占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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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金泉航線船舶年度成本分析 

成 本 項 目 

每艘總成本 平均成本 

金 額 % 
每航班 

變動成本 

每年 

固定成本 

 燃料用油 8,268,907 22.3 7,211  

 港灣費用 4,175,627 11.2 3,642  

 變動成本合計 12,444,533 33.5 10,853  

 船舶與設備折舊 3,566,736 9.6  3,566,736 

 人員薪津 9,571,309 25.8  9,571,309 

 其他費用 11,538,477 31.1  11,538,477 

 固定成本合計 24,676,522 66.5  24,676,522 

 營業成本與費用 37,121,055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雖然經營此航線之航商，預計於民國 109 年建造新船，並於 110 年投入

營運。但由於金泉航線旅客量較少，本研究暫不估計新船成本。在分析每航

班成本時，則以 104年與 105上半年的平均成本為主，同時不預估資金成本。

因此每航班成本計算如下： 

平均每航班成本  

= 平均每航班變動成本 + (平均總固定成本 / 平均航班數) 

= 10,853 + ( 24,676,522 / 1,147 ) 

= 10,853 + 21,514 

= 32,367 

根據航商提供資料顯示，該船 102 年至 105 上半年的平均每航班收入介

於 14,717 元與 16,922 元之間。以目前平均每航班成本 32,367 元而言，航商

一直處於較大虧損中。該期間平均每位旅客收入(平均票價)在 460 元與 475

元之間。損益兩平每航班的載客人數介於 65~72 人(載客率 54.3~60.0%)，然

實際的載客人數實際為 31~36 人(載客率 25.5~30.0%)。 

若以平均票價 470 元計算，該航線的損益兩平載客人數必須有 69 人(成

本 32,367/470)，損益兩平載客率 57.5% (69/120)。明顯可知，以目前載客人

數 30 多人而言，該航線須增加一倍以上載客人數才能達損益兩平。因此如

何增加旅客量，是經營此航線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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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客運航線票價分析 

根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2013)指出，國內各公共運輸系統之運價公式，

大都著重於成本因素，多採用成本加成法、合理報酬率法及毛利率法來定價。

成本加成法是以產品或服務之成本，加上一定百分比作為利潤，計算市場價

格。成本的定義可以為營業成本、營業成本加計營業費用、變動成本、或是

變動成本加計固定成本等。合理報酬率法是以固定資產來訂定費率之基礎，

以達到事前預定之利潤。毛利率法則著重在營業毛利(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

本)與營業收入之間的比率關係，並把為營業毛利定義為利潤。若其把營業

毛利除以營業成本，即可轉化為營業成本加成法下的利潤百分比。因此，本

研究以「成本加成法」與「合理報酬率法」來分析金廈航線之票價。 

有關票價計算的相關公式，如表 4.12 所示。其中成本之定義，本研究

設定有兩種情況。一為包含變動和固定的營業成本加計營業費用，依據上節

所述，為每航班 52,012 元。另一情況為再加計資金成本，則為每航班 55,563

元。因此，若成本不包含資金成本，利潤是指營業利潤。但若成本包含資金

成本，假設航商沒有其他營業外損益的情況下，則利潤即是指利前利潤。 

航商的營業收入理應包含旅客收入與貨運收入，然航商所提供之營業收

入資料並未加以細分。僅有一家航商提供的損益表有「其他營業收入」項目，

其占總營業收入 0.009%。在實務操作上，大多數的旅客皆自行提貨上船，

而航商亦未對旅客收取貨運收入。因此，本研究假設航商所提供之營業收入，

皆為旅客收入。 

平均票價是指每位旅客收入，亦即包含優惠票價旅客的加權平均每張售

票收入。票價比率是指包含優惠的平均票價占沒有優惠票價之比率，本研究

在計算出新的平均票價後，再以此比率推估新的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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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金廈航線票價計算相關公式 

項 目 計 算 公 式 

利 潤 = 營業收入 － 成本 

成 本 
(1) = 營業成本 + 營業費用 

(2) = 營業成本 + 營業費用 + 資金成本 

  利潤比率  = 利潤 / 營業收入  

  資產合理報酬率 = 利潤 / 船舶資產成本 

  成本加成比率  = 利潤 / 成本  

  平均票價  = 營業收入 / 航班數 / 每航班載客數 

  票價比率  = 平均票價 / 目前票價 $55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一)海運業與空運業獲利分析 

為了讓利潤率、成本加成比率與資產報酬率法有合理客觀之依據，本研

究蒐集海運貨櫃運輸業與航空客運業的財務報表作參考。海運業挑選陽明、

萬海與長榮等公司，空運業則挑選華航、長榮與復興等公司。財務報表期間

為民國 95 年~104 年，共計 10 年。由於海運業與空運業在此 10 年間，有大

半時間是處於虧損狀況。本研究將此損失年度予以排除，僅計算有獲利年度

的財務比率。在此項資料分析，成本的定義為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而利潤

為營業淨利，即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此 6 家公司在此 10 年

中，最高利潤比率介於 11%至 14%之間。 

表 4.13 海運業與空運業有獲利年度之平均相關利潤率 

海空運輸 陽明 萬海 長榮海 
海運業 

平均 
華航 長榮 復興 

空運業 

平均 
總平均 

利潤比率(最高)(%) 11 13 14 － 11 12 11.5 － － 

利潤比率(平均)(%) 5.0 6.3 6.3 5.9 4.3 3.5 7.5 5.1 5.5 

成本加成比率(%) 5.5 6.9 7.2 6.5 4.6 3.9 8.3 5.6 6.1 

利潤/船舶(飛機)(%) 78.0 93.3 18.2 63.2 2.8 3.6 4.5 3.7 33.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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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顯示海運業的利潤比率(營業淨利率)平均為 5.9%，而空運業為

5.1%。海空運業的平均成本加成比率，分別為 6.5%與 5.6%。當利潤除以船

舶或飛機成本時，海空運業的資產報酬率差異極大，6 家公司由 2.8%跳至

93.3%。合理報酬率訂價法無法取得客觀基礎，因此本研究不擬採用，僅以

成本加成法作為訂價之依據。 

(二)金廈航線平均船舶獲利分析 

金廈航線5艘船舶，在102年至105上半年的平均相關比率與票價資訊，

彙總於表 4.14 所示。在此表所定義的成本為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而利潤

為營業淨利，即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利潤比率顯示平均每艘

船舶的獲利能力，由 102 年 7.8%逐年攀升至 105 上半年 30.8%。後兩年

(104-105 年)平均利潤率為 23.8%，5 艘船舶在這區間利潤率差異很大，介於

4.5%~44.1%之間。 

表 4.14 金廈航線五艘船舶平均相關比率與票價 

 項  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上半年 

102-105 年 

平均 

104-105 年 

平均 

104 – 105 年 

區間值 

 利潤比率(%) 7.8 14.2 20.8 30.8 17.9 23.8 4.5~44.1 

 成本加成比率(%) 12.7 16.6 29.2 48.2 24.5 35.1 4.7%~78.9 

 每航班載客數 90 人 101 人 122 人 123 人 109 人 122.5 人 103 人~142 人 

 平均票價 486 459 452 428 459 446 $392~$477 

 票價比率(%) 88.4 83.5 82.3 77.9 83.5 81.1 71.4~87.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4.14可知，成本加成比率與利潤率呈正向相關，同樣由 102年 12.7%

升至 105 上半年 48.2%，4 年平均值為 24.5%，後 2 年為 35.1%。每航班的

載客人數因總旅客量增加，每艘平均亦由 102 年 90 人升至 105 上半年 123

人。後 2 年每航班載客人數為 122.5 人，5 艘船舶載客區間值為 103 人至 142

人。平均票價因取得優惠旅客人數增加而減少，每艘平均票價由 102 年 486

元逐年降至 105 上半年 428 元。由此換算的票比率亦因此下跌，由 88.4%降

至 77.9%，4年平均為 83.5%，後 2 年平均則為 81.1%。 

(三)金廈航線可行票價分析－不含資金成本 

在進行可行票價分析時，因合理報酬率訂價法無法取得客觀之基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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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採用，因此本研究採用「成本加成比率法」進行票價分析。成本加成的

比率則分為 4 種情境，如表 4.15 所示。此表成本定義為變動與固定的營業

成本加計營業費用，為平均每航班成本 52,012 元，而利潤則定義為營業淨

利，即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情境設置則參考表 4.14 船舶各

年度與平均年度成本加成比率，及表 4.13 海空運業 6 家公司的最高利潤率。 

表 4.15 金廈航線可行票價分析(不含資金成本) 

項      目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按 4 年、2 年平均加成) (成本加成 20%) (成本加成 15%) (成本加成 10%) 

稅前利潤比率(%) 15 21 11 7 3 

營業利潤比率(%) 20 26 17 13 9 

成本加成比率(%) 25 35 20 15 10 

成本加成(營業利潤) 13,003  18,204  10,402  7,802  5,201  

每航班收入 65,015  70,216  62,414  59,813  57,213  

每航班載客數 109 人 122.5 人 122.5 人 122.5 人 122.5 人 

平均票價 597  573  510  488  467  

原票價比率(%) 83.5 81.1 83.5 81.1 83.5 81.1 83.5 81.1 

新票價 715  707  610  628  584  602  559  57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於第一種情境，成本加成比率又分為兩項，其為參考表 4.14 的 4 年與

後 2 年平均值後，分別設為成本加成 25%與 35%，依此換算營業利潤比率則

為 20%與 26%。情境二則為成本加成 20% (換算後營業利潤率為 17%)，情

境三與情境四則分別加成 15% (營業利潤率 13%)與 10% (營業利潤率 9%)。 

由表 4.15 可知，每航班成本 52,012 元時，在情境一，若票價按 4 年平

均加成 25%，則每航班營業利潤為 13,003 元，每航班收入 65,015 元。若除

以 4 年平均載客人數 109 人，則平均票價為 597 元。再以 4 年平均原票價比

率 83.5%換算後，新票價為 715 元。情境一的另一情況，是按後 2 年平均加

成 35%，每航班收入為 70,216 元。若按後 2 年載客人數 122.5 人與票價比率

81.1%計算，則平均票價為 573 元，新票價為 707 元。在情境一的兩個狀況

下，所計算新票價皆超過現行交通部核定的 660 元。因此，情境一的兩種加

成比率可行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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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二是成本加成 20%，則營業利潤為 10,402 元，每航班收入 62,414

元，營業利潤比率為 17%。再以 104 年和 105 上半年平均每航班載客數 122.5

人換算，平均票價為 510 元。若原票價比率分別為 83.5%與 81.1%，則新票

價各為 610 元與 628 元，亦即票價區間為 610~628 元之間。情境三成本加成

為 15%，營業利潤比率為 13%，則每航班收入預計有 59,813 元，平均票價

為 488 元。若以 2 種原票價比率分別換算，則新票價各為 584 元與 602 元，

票價區間為 584~602 元。 

在最悲觀的情境四狀況下，成本僅加成 10%，營業利潤為 5,201 元。此

項利潤仍可負擔預估的資金成本 3,551元，每航班的稅前利潤可有 1,650元，

稅前利潤率為 3%。在此情境下，每航班收入 57,213 元，平均票價 467 元。

新票價在不同的票價比率下，分別為 559元與 576元，票價區間 559~576元。 

(四)金廈航線可行票價分析－含資金成本 

若把表 4.15 的成本定義，加以修改為營業成本加計營業費用與資金成

本，金額為 55,563 元 (52,012 元+3,551 元)。假設航商沒有其他營業外之損

益，利潤則可定義為稅前淨利。其他的情境與假設與表 4.15 相同，並按成

本加成分設四種情境。成本變動後的可行票價分析，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金廈航線可行票價分析(含資金成本) 

項 目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按 4 年、2 年平均加成) (成本加成 20%) (成本加成 15%) (成本加成 10%) 

稅前利潤比率(%) 20 26 17 13 9 

營業利潤比率(%) 25 31 22 19 15 

成本加成比率(%) 25 35 20 15 10 

成本加成(稅前利潤) 13,891  19,447  11,113  8,334  5,556  

每航班收入 69,454  75,010  66,676  63,897  61,119  

每航班載客數 109 人 122.5 人 122.5 人 122.5 人 122.5 人 

平均票價 638 612 544 522 499 

原票價比率(%) 83.5 81.1 83.5 81.1 83.5 81.1 83.5 81.1 

新票價 764 755 652 671 624 643 597 61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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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顯示情境一有兩種狀況，以每航班成本 55,563 元分別加成 25%

與 35%，稅前利潤比率各為 20%與 26%。則每航班收入要分別有 69,454 元

與 75,010元，新票價預估分別為 764元與 755元。情境二是以成本加成 20%，

則稅前利潤率 17%，每航班收入 66,676 元，換算後的新票價分別為 652 元

與 671元。這 2種情境所計算出來的新票價區間，皆超過核定的價格 660元，

因此不建議採用。 

情境三是以每航班成本 55,563 元加成 15%，則可有稅前利潤率 13%，

每航班稅前利潤與收入分別為 8,334 元與 63,897 元。每航班收入再除以平均

每航班載客人數 122.5 人後，平均票價為 522 元。若以 102~105 年平均票價

比率 83.5%來換算，新票價為 624 元。若以 104~105 年平均票價比率 81.1%

換算，新票價則為 643 元。情境三的新票價區間 624~643 元，在核定的價格

660 元之內，似為可行之方案。 

情境四是以每航班成本 55,563 元加成 10%，則其將有稅前利潤率 9%，

每航班稅前利潤與收入分別為 5,556元與 61,119元。除以每航班載客人數後，

平均每位旅客票價為 499 元。新票價若按原票價比率 83.5%換算，為 597 元，

若按 81.1%換算，則為 615 元。情境四的新票價區間 597~615 元，同樣在核

定的價格 660 元之內，亦是可行之方案。 

(五)金廈航線票價調整機制分析 

在表 4.8 所列示之估計每艘新船五個項目的平均成本，有可能因為經濟

環境的變動而改變。在固定成本部分，船舶預估使用 12 年，船舶設備亦可

使用 4 年以上，因此「船舶與設備折舊」之成本在短期間內不會有太大變動。

有關「人員薪津」成本項目，本研究已增加三名船員共計 2,400,000 元之薪

資與各項津貼福利，而「其他費用」也增加 2,500,000 元之新船的各項保險

支出。因此在短期間內，這兩項固定成本亦可不必按調薪比率或物價指數來

調整。 

在變動成本部分，金門與廈門的各項碼頭與規費之收取是由兩岸政府所

制定頒布。本研究假設在短期間內，各個政府不會有太大變更。因此，「港

灣費用」成本項目不會有所改變。然而，近年船舶燃油價格波動很大，在短

期間內，「燃料用油」成本項目就會隨著油價變動而受到影響。本研究即依

油價變動 10%與 20%後，對「燃料用油」成本的影響以及其占總成本比率的

變動，編表加以說明，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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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金廈航線燃油價格變動成本分析 

成本項目 

情境甲 情境乙 情境丙 情境丁 情境戊 

燃油下跌 20% 燃油下跌 10% 原始估計成本 燃油上漲 10% 燃油上漲 20%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燃料用油 6,654,126  10.3  7,485,891  11.4  8,317,657  12.5  9,149,423  13.6  9,981,188  14.7  

港灣費用 10,378,697  16.0  10,378,697  15.8  10,378,697  15.6  10,378,697  15.4  10,378,697  15.2  

變動成本合計 17,032,823  26.3  17,864,588  27.2  18,696,353  28.1  19,528,120  29.0  20,359,885  29.9  

船舶與設備折舊 11,692,308  18.1  11,692,308  17.8  11,692,308  17.6  11,692,308  17.4  11,692,308  17.2  

人員薪津 12,665,826  19.6  12,665,826  19.3  12,665,826  19.1  12,665,826  18.8  12,665,826  18.6  

其他費用 23,362,713  36.1  23,362,713  35.6  23,362,713  35.2  23,362,713  34.7  23,362,713  34.3  

固定成本合計 47,720,847  73.7  47,720,847  72.8  47,720,847  71.9  47,720,847  71.0  47,720,847  70.1  

營業成本與費用 64,753,670  100  65,585,435  100  66,417,200  100  67,248,967  100  68,080,732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表 4.17 顯示五種情境，其中情境丙是每艘新船的原始估計成本，此時

「燃料用油」的成本為 8,317,657 元，占總成本的 12.5%。另外的四種情境

為油價分別上漲或下跌 10%與 20%，進而影響到「燃料用油」的成本。其他

的成本項目，本研究則假設未受到各項因素影響，因此沒有變動。 

情境甲假設燃油價格下跌 20%，此時「燃料用油」的成本下跌至 6,654,126

元，占總成本的比率亦下跌至 10.3%。情境乙為燃油價格下跌 10%，此時「燃

料用油」成本為 7,485,891 元，占總成本的 11.4%。情境丁與情境戊則是燃

油價格分別上漲 10%與 20%，則「燃料用油」的成本分別為 9,149,423 元與

9,981,188 元，占總成本的比率為 13.6%與 14.7%。基於此可知，在油價震盪

20%的幅度裡，「燃料用油」占總成本的比率在 10%~15%區間內。 

表 4.8 的每航班「燃料用油」成本亦根據上述的五種情境加以變更，而

每航班的「港灣費用」則維持不變。同時，在同樣的 1,283.6 平均每艘航班

數情況下，每航班的固定成本亦未變動。為了進行票價調整機制的分析，本

研究假設航商的營業成本與費用包含了資金成本，並以成本加成 15%做為訂

價基礎，此時之利潤率為 13%。每航班載客人數與原票價比率，則是以 104

年與 105 上半年的平均數為估計之依據，其分別為 122.5 人與 81.1%。五種

情境的新票價估計，如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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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金廈航線票價調整分析－燃油價格變動 

項  目 

情境甲 情境乙 情境丙 情境丁 情境戊 

燃油 

下跌 20% 

燃油 

下跌 10% 

原始 

估計成本 

燃油 

上漲 10% 

燃油 

上漲 20% 

每航班燃料用油 5,462 6,144 6,827 7,510 8,192 

每航班港灣費用 8,007 8,007 8,007 8,007 8,007 

變動成本合計 13,469 14,151 14,834 15,517 16,199 

每航班固定成本 37,178 37,178 37,178 37,178 37,178 

每航班資金成本 3,551 3,551 3,551 3,551 3,551 

每航班總成本 54,198 54,880 55,563 56,246 56,928 

成本加成 15% 8,130 8,232 8,334 8,437 8,539 

每航班收入 62,327 63,112 63,897 64,683 65,467 

稅前利潤率 13% 13% 13% 13% 13% 

每航班載客數 122.5 122.5 122.5 122.5 122.5 

平均票價 509 515 522 528 534 

原票價比率 81.1% 81.1% 81.1% 81.1% 81.1% 

新票價 627 635 643 651 65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由表 4.18 可知，情境丙是原始的估計成本，其中每航班「燃料用油」

為 6,827 元。總成本加成 15%後，稅前利潤為 8,334 元，新票價換算後為 643

元。情境甲在燃油價格下跌 20%時，每航班「燃料用油」成本下跌至 5,462

元。總成本加成 15%後，稅前利潤為 8,130 元，平均票價為 509 元，經原票

價比率 81.1%換算後，新票價為 627 元。情境乙是油價下跌 10%時，每航班

「燃料用油」為 6,144 元，稅前利潤為 8,232 元，新票價換算後為 635 元。 

情境丁與情境戊為燃油價格上漲的情況。若油價上漲 10%，每航班「燃

料用油」上漲至 7,510 元。總成本加成 15%後，稅前利潤為 8,437 元，平均

票價為 528 元，經原票價比率 81.1%換算後，新票價為 651 元。但若油價上

漲 20%，每航班「燃料用油」為 8,192 元，稅前利潤為 8,539 元，新票價換

算後為 659 元。在這五種情境下，航商的平均稅前利潤率皆為 13%。同時，

新票價的金額皆在交通部核定的 660 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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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廈航線新票價模式 

茲將本計畫所研擬金廈航線新票價之相關公式彙整如下。 

每航班總成本  

= 每航班(燃料用油 + 港灣費用)變動成本  

+ (船舶與設備折舊+人員薪津+其他費用)固定成本 / 平均航班數 

+ 資金成本 / 平均航班數 

每航班收入 

= 每航班總成本 x ( 1 + 成本加成比率) 

平均票價 

= 每航班收入 / 每航班載客人數 

票價比率 

= 平均票價 / 目前票價 

新票價 

= 平均票價 / 票價比率 

= 每航班總成本 x ( 1 + 成本加成比率) / 每航班載客人數 / 票價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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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綜合討論 

在航商的營運成本分析時，本研究首先參考我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2)與「離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設計 13 項營運成本，

並對重要項目予以細分各子項。經與航商業者深度訪談後，依業者意見將營

運成本修改為 12 項，並對定義說明加以部分修正。為進行金門小三通客運

航線票價分析，本研究將上述 12 項成本，再彙整為 5 項主要成本因素：燃

料用油、港灣費用、船舶與設備折舊、人員薪津以及其他費用。其中前 2 項

定義為變動成本，會隨著航班數量增減而改變；後 3 項則為固定成本，不會

隨著航班數量增減而改變。 

航商提供本研究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上半年之各項成本與營運資料。由

於金廈航線在 103 年 4 月由原本金門的水頭碼頭航行至廈門的東渡碼頭，變

更為至廈門五通碼頭，因此航程由 20 海浬縮短為 9.7 海浬，航行時間亦由

60 分鐘減少為 30 分鐘。為了配合航程的改變，有關航商營運航班、載運量

及相關營運支出項目分析，是以 104 年度和 105 上半年度的資料為依據。 

金廈航線 5艘船舶於 104年度與 105上半年度的營運支出在合併彙整後，

計算主要成本項目的年平均成本。平均每艘船舶的營業成本與費用支出為

54,165,412 元，其中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分別占總支出 34.5%與 65.5%。各

項成本占總支出的比率分別為「燃料用油」15.3%、「港灣費用」19.2%、「船

舶與設備折舊」8.0%、「人員薪津」19.0%、「其他費用」38.5%。在每航班

變動成本中，「燃料用油」為 6,827 元，「港灣費用」為 8,007 元，合計每航

班變動成本 14,834 元。 

為了配合航港局政策，並提供旅客安全舒適的運輸服務，航商皆陸續將

船舶汰舊換新。其中 3 艘新船的款式相同，可提供 280 人乘座，每艘船舶造

價平均約新臺幣一億兩仟萬元。另一艘新船造價約新臺幣兩億元，可搭乘旅

客 322 人。此 4 艘新船於 105 年 9 月、105 年底與 106 年中分別陸續投入營

運。第 5 艘新船預計在 107 年建造，於 108 年投入營運。本研究假設此艘船

舶造價以及載客人數，亦為兩億元與 322 人。 

新船加入後，將以 12 年攤提折舊，採直線法，並預留 1 年殘值。新船

每年折舊成本依造價不同分別為 9,230,769 元與 15,384,615 元，而 5 艘船舶

平均為 11,692,308 元。原船舶與設備之折舊因汰換而予以刪除。同時由於新

船的噸位與體積增加，可搭乘旅客人數亦增多，因此須增聘航行人員以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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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各項保險支出。本研究參考航商提供之估計數據，將「人員薪津」增加

2,400,000 元，而「其他費用」增加 2,500,000 元。 

變動成本部分因未取得新船主機耗油、馬力及船舶噸位相關資料，而無

法估計新船應有的每航班「燃料用油」與「港灣費用」成本。本研究假設此

2 項成本與原舊船成本相同為 6,827 元與 8,007 元，每航班變動成本同樣為

14,834 元。 

金廈航線每艘新船的營業成本與費用在增加固定成本 12,251,788 元，使

總營業成本與費用增加至 66,417,200 元。因總成本增加的因素，變動成本的

比率降至 28.1%，其中「燃料用油」占總支出 12.5%，而「港灣費用」占 15.6%。

固定成本占總支出比率上升至 71.9%。其中「船舶與設備折舊」因新船的關

係增至 17.6%，而「人員薪津」為 19.1%。雖然「其他費用」成本亦增加，

但因折舊成本增加最多，使其比率反而下降至 35.2%。 

在決定平均每航班的變動成本與年度總固定成本後，即可計算平均每航

班營運成本。若以 104 年的平均每艘船舶航班數 1,284 班計算每航班之固定

成本，則每航班成本為 52,012 元(變動 14,834 元+固定 37,177 元)。由於新船

的造價高，小三通的航商須向金融機構借貸，才能取得資金建造船舶。因此

再加入以 3%來設算的船舶資金成本。包含資金成本的平均每航班營運成本

則為 55,563 元(變動 14,834 元+固定 37,177 元+利息 3,551 元)。 

金廈航線航商所提供資料顯示，105 上半年的每航班收入介於 49,748 元

至 55,308 元之間。若以不含資金成本 52,012 元情況下，將有 2 艘船無法產

生營業淨利。若加計資金成本後，在總支出 55,563 元情況下，則 5 艘船舶

皆無法產生稅前利潤。 

在損益兩平下，收入等於成本。亦即，每航班成本等於在損益兩平下之

每航班收入。因此，每航班成本除以平均票價，即可計算出損益兩平下之載

客人數。此人數再除以船舶的可搭載旅客數，可計算出損益兩平下之載客率。

因損益兩平的載客人數受到平均票價的影響，本研究假設有七種情境，平均

票價分別為 430 元至 490 元之間。 

金廈航線若每航班成本 52,012 元(不含資金成本)時，在最悲觀情況下，

平均票價僅 430 元，船舶須載客 121 人才能損益兩平，載客率依船型分別為

43%與 38%。若平均票價在 490 元時，則船舶僅須載客 106 人即可損益兩平

(載客率 38%與 33%)。若每航班成本為 55,563 元(含資金成本)，在平均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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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元時，須載客 129 人才能達損益兩平，載客率分別為 46%與 40%。平均

票價 490 元時，載客人數須達 113 人(載客率 40%與 35%)。最樂觀與最悲觀

的載客人數相差 15~16 人。 

在進行金廈航線可行票價分析時，因合理報酬率訂價法無法取得客觀之

基礎，而不予採用，因此本研究採用「成本加成比率法」進行票價分析。成

本加成的比率則參考海空運業 6 家公司的最高營業淨利率，以及金廈航線船

舶在各年度與平均年度的成本加成比率資料，分為不同的情境分析。 

在每航班成本 52,012元(不含資金成本)時，成本加成 25%或 35%情況下，

新票價皆超過核定的 660 元，因此不建議採行。而成本加成 20%、15%、10%

時皆是可行的票價方案。當成本加成 20%時，新票價介於 610~628 元之間，

營業淨利率可有 17%。而成本加成 15%時，新票價介於 584~602 元之間，營

業淨利率為 13%。若成本僅加成 10%，仍是可以負擔購船的資金成本，新票

價則介於 559~576 元之間，營業淨利率亦有 9%。 

若每航班成本 55,563 元(含資金成本)時，成本加成 35%、25%與 20%的

情況下，新票價皆超過核定的 660 元，因此不建議採行。而成本加成 15%或

10%，則是可行的票價方案。當成本加成 15%時，新票價介於 624~643 元之

間，稅前淨利率可有 13%。而成本加成 10%時，新票價介於 597~615 元之間，

稅前淨利率為 9%。 

關於金廈航線票價調整機制，總成本加成 15%後，稅前利潤為 8,334元，

新票價換算後為 643 元。在燃油價格下跌 20%時，每航班「燃料用油」成本

下跌至 5,462 元。總成本加成 15%後，稅前利潤為 8,130 元，平均票價為 509

元，經原票價比率 81.1%換算後，新票價為 627 元。油價下跌 10%時，每航

班「燃料用油」為 6,144 元，稅前利潤為 8,232 元，新票價換算後為 635 元。 

於燃油價格上漲下情況，若油價上漲 10%，每航班「燃料用油」上漲至

7,510 元。總成本加成 15%後，稅前利潤為 8,437 元，平均票價為 528 元，

經原票價比率 81.1%換算後，新票價為 651 元。但若油價上漲 20%，每航班

「燃料用油」為 8,192 元，稅前利潤為 8,539 元，新票價換算後為 659 元。

在以上這五種情境下，航商的平均稅前利潤率皆為 13%。同時，新票價的金

額皆在交通部核定的 660 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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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泉航線中，臺灣所屬船舶營運金門至中國大陸泉州的金泉航線僅有

1 艘船舶。該船可載客 120 人，每航班平均載客人數在 104 年為 34 人，105

上半年則為 31 人。104 年與 105 上半年行駛的平均年航班數為 1,147 班。該

期間平均每艘船舶的營業成本與費用支出為 37,121,055 元，其中變動成本與

固定成本分別占總支出 33.5%與 66.5%。各項成本占總支出的比率分別為「燃

料用油」22.3%、「港灣費用」11.2%、「船舶與設備折舊」9.6%、「人員薪津」

25.8%、「其他費用」31.1%。在每航班變動成本中，「燃料用油」為 7,211 元，

「港灣費用」為 3,642 元，合計每航班變動成本為 10,853 元。 

雖然經營金泉航線之航商，預計於民國 109 年建造新船，並於 110 年投

入營運。但由於金泉航線旅客量較少，本研究暫不估計新船之成本。原船舶

每航班成本為 32,367 元(變動 10,853 元+固定 21,514 元)。該船 102 年至 105

上半年平均每航班收入介於 14,717 元與 16,922 元之間，因此航商一直處在

較大虧損中。若平均票價為 470 元，該航線的損益兩平載客人數每航班必須

有 69 人 (載客率 57.5%)。明顯可知，以目前每航班平均載客人數 31~34 人(載

客率 25.5%~28.0%)而言，該航線必須增加 35 人以上的載客人數才能達損益

兩平。因此如何增加旅客量，是經營此航線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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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聯營可行性分析 

本章針對航商聯營可行性進行分析，主要內容包括國內東琉線案例、聯

營相關法規綜整、小三通航商聯營問卷調查、航商訪談與座談會要點等加以

綜整與說明。 

目前金門小三通航線上，包括「金廈航線」與「金泉航線」，我國籍客

船共有 6 艘，分屬 4 家航商所擁有。於船舶營運上，4 家航商皆各自獨立售

票，僅於金門水頭碼頭，由浯江輪渡公司代理現場售票。於營運成本上，4

家航商亦係各自負擔。航商間為了求取最大利潤，不免引起商業競爭。對我

國航商而言，聯營或能減少競爭壓力、降低營運成本及提升旅客服務水準。 

我國離島海運客運部分，目前有國內「東港與小琉球航線」業者，以聯

營方式經營，或可據此進行資料蒐集與調查，以作為金門小三通我國航商聯

營可行性評估之借鏡。 

5.1 國內客運航線聯營案例分析 

我國東琉線聯營方式，為設置東琉線交通客船聯營處，以便於營運與管

理；分別由飛馬、眾益、競強、東信、觀光等 5 家輪船公司聯合經營。航線

從東港碼頭航行至琉球鄉停泊，較靠近東港的白沙觀光港，該港口是主要遊

客進出之觀光港。以下針對國內「東琉線聯營項目」要點整理說明如下。 

1. 聯合排班：東琉線每日航行班次及開航時間，由東琉線交通客船聯營處

所排定之，先後次序，各輪班次，採輪流制，由聯營之各船輪流之。 

2. 共同售票：東琉線交通客船聯營處負責船舶之票證，並均使用統一票證

搭乘航班，各船船公司不得自行售票。 

3. 使用統一票證：所有船舶均使用統一票證，不得自行另製票證。票證上

加註『搭乘(新船)加收 20 元』。目前因「翔信輪」較新，單程全票票價為

300 元；其餘不論船舶新舊，來回票則直接優待為 410 元。有關東琉線

航線票價與內容，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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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東琉線航線票價與內容 

票種 票價(新臺幣元) 旅客類別 

來回全票 410 成人票(13 歲以上) 

來回半票 210 限 3 到 12 歲兒童 

來回保險票 60 限 3 歲以下兒童 

單程全票 230 (翔信輪 300 元) 成人票(13 歲以上) 

單程半票 120 (翔信輪 180 元) 限 3 到 12 歲兒童 

單程保險票 30 限 3 歲以下兒童 

白牌機車票 100 單程 

黃牌機車票 200 單程 

紅牌機車票 300 單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東琉線申請書(2016)。 

4. 網路線上訂票：由於網路發展，普遍使用智慧型手機，聯營處推出網路

線上訂票、搭船。平臺由聯營處管理，功能有船班查詢、船隊介紹、票

價查詢、小琉球地圖介紹、定型化契約說明、線上訂票以及聯絡資訊，

以提供民眾便利購票與最新資訊的查詢，並整合下游事業做「酷胖」行

銷優惠。 

5. 船舶排班表，報備航港局。 

6. 各負盈虧：參加聯營的各輪船公司，仍保持其原有商業組織與財務獨立，

其營運之盈虧及海損海難，均由各航商自行負責，與聯營處無關。 

7. 便民服務，訴求服務品質提升：對旅客隨身行李、自行車、機車、寵物、

伴手禮給予搭乘同艘船之便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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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我國東琉線聯營前後之影響，列出「東琉線聯合行為型態實施前與

實施後之比較」說明如下。 

表 5.2 東琉線聯合行為型態實施前與實施後之比較 

# 實施前 實施後 

1.

尖

離

峰

出

航 

 尖峰時爭相出航，離峰無船可搭，

交通不便，影響居民作息。各船公

司為降低成本，離峰時段多不願出

航，因每趟出航油資均超過萬元，

在不敷成本考量下，造成居民於離

峰時段無船可搭，嚴重影響居民日

常生活。 

 離峰時段如期出航，提供居民交通 

之便利性。透過聯營型態，統一作

業、輪流排班，不論尖峰或離峰時

段，排定之船舶即應出航，增加往

返離島間旅客、居民之選擇性與方

便性。 

2. 

班

次

表 

 沒有固定時刻表，無法明確清楚何

時有船班。有時同時間有 5 艘船選

擇，有時可能等候超過 1 小時，無

法調配搭乘時間浪費候船時間。 

 平日排定固定班表，每日共計 8 班

(東港往小琉球)。 

 例假日依旅客人數除固定班次外，

更彈性機動加班。 

 旅客清楚知道登船時間，減少等候

船班時間，自行調配搭乘船班。 

3. 

緊

急

需

求 

 離島緊急事故，恐無船應急。離島

若遇緊急事故，需船舶因應，惟因

多屬義務服務性質，恐推託不願出

航接應。 

 民船聯營隨時加班調派船舶因應。 

 如遇軍公商旅緊急需求，民船聯營

可機動調派船舶因應，增進效率，

對於離島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更有

保障。 

4. 

成

本 

計

算 

 售票亭需 5 個(空間需求大) 

20,000 元×5 約 10 萬元租金。 

 行政人員 3 人×20,000 元×5 家 

約 30 萬元。 

 售票人員 2 人×20,000 元×5 家 

約 20 萬元。 

人事費用約 50 萬元 

租金+人事費用需 60 萬元 

 各自樹立廣告看板凌亂，讓旅客無

法辨識。 

 共同使用同一售票口(節省空間)。 

 售票口租金 1×20,000 約 2 萬元。 

 行政人員 5人×20,000元約 10萬元。 

 售票人員 5人×20,000元約 10萬元。 

人事費用約 25 萬元 

租金+人事費用需 27 萬(節省 55%) 

 廣告整齊劃一，讓旅客一目了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東琉線申請書(2016)。 



60 

表 5.2 東琉線聯合行為型態實施前與實施後之比較(續 1) 

# 實施前 實施後 

5. 

船

舶

票

證 

 旅客必須持特定船票，使得搭乘當

班次船舶，造成不便。若臨時改變

行程，將無法使用同一張船票搭乘

另一艘船舶，必須退票(扣手續費)

再另購其他船票，徒然浪費時間金

錢，阻礙離島觀光發展。 

 未有網路訂票，旅客須到現場排隊

買票浪費時間金錢。 

民營船：飛馬輪、東信輪、光輝輪 

東昇輪、眾益輪。 

公營船：欣泰號、吉祥如意號。 

搭乘所有船舶無法使用同一張船

票。 

 旅客持同一張船票，可搭乘任何時

段船舶，增進日常活動之效率。旅

客只須購買一張船舶，即可自由選

擇搭乘之時段與船舶，不因臨時改

變行程而造成不便，對於現今活動

頻繁之多元化社會，提供居民、旅

客更便捷的服務。 

 網路訂票讓旅客更便捷，可自行決

定搭乘船班時間。 

 建立更健全旅客名單。交通部於

104 年 4 月 9 日規定，客船乘客名

單須詳細記載姓名、身分證(護照)

號碼、性別和生日。 

聯營五艘船可使用同一張船票： 

民營船：飛馬輪、東信輪、光輝輪 

東昇輪、眾益輪。 

非聯營船： 

民營船：泰富 1 號、泰富 2 號。 

公營船：欣泰號、吉祥如意號。 

6. 

服

務

品

質 

 未能有效降低成本，於船舶維修上

恐較無保障，影響搭乘之舒適性與

安全性。由於成本較高，利潤相對

減少，影響維修船舶費用提列，相

對亦影響搭乘之舒適性與安全性。 

 因成本降低，維修船舶費用之空間

更大，旅客搭乘之舒適性、安全性

較佳。成本降低，利潤增加，船東

對於船舶維護更有餘力，旅客搭乘

之舒適性與安全性，當然更有保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東琉線申請書(2016)。 

由表 5.2 及表 5.3 可知，東琉線客船實施聯營後，得到最大的改善可以

分為以下三點，其一客船固定班表，使旅客清楚得知船班時間，得以自行調

配行程；其二營運成本節省，藉著聯營將人事費用及租金降低，節省下來的

成本用於維修或購置新船，保障旅客搭乘之舒適及安全性；其三為票證統一，

旅客得以持單一票證，自由搭乘所有參與聯營之船舶，不因臨時變故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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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便，甚至加入網路訂票系統，提供旅客更全面更便捷的服務。 

有關東琉線聯合行為型態營運前後班次及搭乘人數之比較，如表 5.3 所

示。 

表 5.3 東琉線聯合行為型態營運前後班次及搭乘人數之比較 

期間 時間(年度) 班次 人數 

實施前 
92 3,412 237,818 

93 3,711 208,547 

實施後 
96 9,603 655,259 

97 15,827 758,649 

延展實施 1 
98 17,752 959,054 

99 18,412 1,105,318 

延展實施 2 

100 22,716 1,341,133 

101 26,336 1,605,816 

102 25,570 1,681,313 

103 27,276 1,730,328 

備註： 

1. 數額：五家參與聯合行為型態之事業體總計。 

2. 因觀光輪船公司(觀光號)於 94 年 7 月間失火沉沒，重建新船期間(94 年 7 月

至 96 年 4 月間)，並未參與營運，於 96 年 4 月才參與聯營(改名光輝號)，故

以聯營前之 92、93 年與聯營後之 96、97 年相較，始合評估標準。 

3. 延展實施後 98、99、100 年帶動地方觀光更具顯著成效。 

4. 延展實施後 101、102、103 年便利性讓地方觀光更向上發展，為了旅客搭乘

舒適性眾益輪船汰舊換新(群益輪)參與營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東琉線申請書(2016)。 

由表 5.3 可知，東琉線客船實施聯營後，航線班次及搭乘人數顯著提升，

並逐年穩定成長。於金門小三通航線方面，目前航班已如同東琉線具有固定

班表，搭乘人數可望持續成長；基於此，如何運用此機會並結合航商聯營，

將營運成本降低提升服務品質，本研究將對聯營相關法規進行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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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航商聯營相關法規綜整 

本節針對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涉及之法規進行回顧，主要為「公平交易

法」、「我國航業法」及「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最後進行評析。 

5.2.1 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定義及法規 

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

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由此定義可知，聯合

行為之構成條件如下(公平交易委員會，2016)。 

1. 就聯合行為的主體而言，須存在於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間。 

2. 就聯合行為的合意而言，除契約、協議外，尚包括契約、協議以外之意

思聯絡，不問有無法律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3. 就聯合行為的內容而言，係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

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予以約定。 

4. 就聯合行為的目的而言，係在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以達限制競爭的目的。 

5. 就聯合行為的效果而言，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

功能。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事業原則上不得為聯合行為。但若符合

例外許可之類型，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

者，不在此限。依同法第 15 條規定，得例外許可之聯合行為類型如下 8 款

所示(公平交易委員會，2016)。 

1. 為降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一般稱為「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 

2. 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

服務或市場，一般稱為「合理化之聯合」。 

3.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一般稱為「專業化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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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一般稱為「促進

輸出之聯合」。 

5.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一般稱為

「加強貿易效能輸入之聯合」。 

6. 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

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一般稱為「因應不

景氣聯合」。 

7.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一般

稱為「增進中小企業效率之聯合行為」。 

8.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此外，根據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

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再此限(公

平交易委員會，2016)。 

5.2.2 航業法聯營相關法規 

航業法之設立宗旨為健全航業制度，促進航業發展，繁榮國家經濟。其

中有關船舶運送業之聯營相關內容，可分為「國內航線實施聯營」及「參加

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相關條文內容如下所示。 

依航業法第 15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國內固定航線」申請實施聯

營者，應檢附聯營實施計畫書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聯營許可之申請、變更、管理、廢止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依航業法第 34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國經營業務者，「參加或設

立國際聯營組織」，應檢附組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政

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可。聯營組織變更或解散時，亦同。而有

關國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公司之運價

表，應由該組織授權之會員公司代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航業法第 22 條規

定，於國際聯營組織準用之。 

依航業法第 35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國經營業務，有簽訂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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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協議者，應將國際航運協議之名稱、內容及會員名錄，申請航政機關核

轉主管機關認可。國際航運協議變更時，亦同。而有關國際航運協議以協商

運費、票價為其內容者，其運價表應由前項協議簽訂者之一代為申請航政機

關備查。前項運價表應容許船舶運送業自由決定其運費、票價。 

5.2.3 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 

有關「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係依照航業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訂

定之。聯營組織定義為「從事國內固定航線之船舶運送業間就該航線之運費、

票價、運量、座位及排班等事項訂立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成立之組織」。 

申請實施聯營之流程說明： 

1. 應擬具聯營計畫書：一式兩份，向航政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 

(1) 申請書。 

(2) 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 

2. 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應包含： 

(1) 目的。 

(2) 任務。 

(3) 聯營航線。 

(4) 聯營業者加入、退出及船舶異動之規範。 

(5) 聯營內容。 

(6) 聯營組織解散時，參與聯營組織船舶運送業間之權利義務及聯營組

織員工權益之處置。 

為確保聯營組織之健全經營，航政機關必要時除得令聯營組織期限內提

供相關營運資訊、財務報表或其他相關資料外，並得隨時派員檢查聯營組織

之營運、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若聯營組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限期停止

或改正聯營行為，必要時，廢止其許可： 

(1) 許可聯營之事由消滅。 

(2) 聯營事項有違公共利益或不利航業發展者。 

(3) 違反設立許可之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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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隱匿財產或妨礙主管機關查核者。 

(5) 對業務、財產為不實之陳報者。 

(6) 違反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者。 

(7) 未依第三條規定申請實施聯營許可，而從事聯營行為者。 

(8) 未依第四條規定申請變更者。 

(9) 未依核定之聯營計畫營運者。 

(10) 運費、票價顯有不當者。 

5.2.4 綜合評析 

於金門小三通航線中，聯營對象為我國籍航商，但航線涉及中國大陸，

航業法第 15 條規定之「國內固定航線」與第 34 條中所述「參加或設立國際

聯營組織」，有關我國籍航商相關聯營規範，不易界定其適用性。 

有關金門小三通航線，若我國籍航商採聯營模式營運，雖涉及公平交易

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但根據同法第 46 條規定，若經航港局核可，得不受公

平交易法之聯合行為所限，除非違反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者。 

若金門小三通業者若欲採聯營模式經營，依照航業法第 3 條第 10 項中

對於國際聯營組織之定義，並無明文規定須有外國業者加入，因此未來若欲

採聯營模式經營，有請航港局向交通部確認法規之適用性，並依照航業法第

34 條規定，進行聯營申請檢附組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

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可。 

  



66 

5.3 航商聯營問卷調查與綜整 

為深入了解金門小三通航商對實施聯營之看法，本研究團隊針對金門小

三通 4 家航商進行問卷調查，有關航商聯營課題要點綜整如下。 

一、請問 您覺得聯營帶來的效益或優勢為何，或者 您覺得不需聯營的原因

為何？ 

 目前金門小三通整體航線營運現況已具有「聯營型態」產生，航商普

遍認為航商聯營可就有共識部分，先試先行。 

 聯營應達到「運力充足、調度靈活、旅客便捷、降低成本」之效益。 

二、若未來趨勢為小三通業者聯營，您建議哪種聯營方案？(例如一般票務

聯營、整體路線與票務聯營或其他聯營方案，請提出說明)。 

 航商建議第一步可以進行「票務聯營」，因航線相對單純，若票務聯營

後可減少各航商票務之成本，以便捷旅客購票。 

 亦即可以「漸進式逐項聯營模式」進行聯營，爾後逐步擴大聯營項目。 

三、若未來小三通業者聯營，您覺得航商能提供的現有資源為何？ 

 各家航商以投入新船做為初步聯營現有之資源。 

 建立管理機制，達到溝通與合作的競合模式。 

 人力資源能互相支援與整合，包括船員與岸上人員。 

四、若未來小三通業者聯營，您覺得政府須提供何種資源投入？ 

 提供航商完善的聯營輔導機制與政策，建立更完善碼頭軟硬體設施。 

 確保兩岸小三通航線談判的對等尊嚴。 

 保持傳統閩南文化風情，提升人文素養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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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未來小三通業者聯營，您覺得該如何構建聯營制度與規章？ 

 建議政府訂定小三通客運航線聯營管理辦法。 

 建立聯營管理團隊，逐次構建人力、票價(務)、客服、維修保養、航

班調度、財務管理、分配等機制，採取漸進式逐項聯營模式，待營運

成熟後進階為全方位合作聯營方式。 

六、在聯營制度與規章構建過程中，您覺得可能遭遇的困難為何？(例如公

平交易法、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等法規所帶來之影響)。 

 航商營運是否涉及市場壟斷，及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困難。 

 資源投入與認定、利益分配、權力分配、財務認定、責任分擔、管理

稽核、違約處理等有必要列入考量。 

七、在聯營協商過程中，您覺得可能遭遇的困難為何？建議解決之道為何？ 

 各航商聯營意見或有不同，未來將面臨聯營整合問題。 

 聯營團隊成員權責與運作問題，聯營實務龐雜不易整合。 

 各項資源整合問題(如新舊船、旅客座位數、航班時段、人力運用、航

次成本)。 

八、有關本計畫「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票價及航商聯營可行性研究」，

您的整體建議為何？ 

 將各航商意見綜整，列出待解決問題及專家意見，進一步協商溝通，

希望能夠構建聯營可行方案。 

5.4 航商訪談與座談會意見與綜整 

金門小三通航商對實施聯營之看法，本研究團隊前往金門進行實地訪談，

並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及 11 月 24 日分別於金門與臺北召開「航商座談會」。

與會代表有我國各家航運業者代表、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金門縣

港務處及航運學者等參加。有關航商聯營課題要點綜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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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商普遍認為，聯營可帶給金門小三通正面的力量。投入新船營運後，

產生航商聯營的新契機。是否可藉新造船所增加之運能，部分轉移至金

泉航線，輔導金泉航線之經營，提升其載客量及航班密度。 

2. 金門小三通航線營運現況，已將「票務」委託浯江輪渡公司處理，可謂

類似於聯營之型態。小三通航商普遍期待政府：(1)提供友善的聯營平臺、

(2)保障聯營航商經營權、(3)減輕航線經營成本負擔、(4)建構完善聯營機

制、(5)提供完善碼頭軟硬體設施與設備、(6)確保兩岸小三通經營對等尊

嚴。 

3. 參考國內「東琉線聯營案例」，航商提出構建聯營管理機構與監督辦法，

整合聯營各項營運、組織與控制。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第一步，航商建

議實施「票務聯營」，構建網路售票(手機)資訊平臺，規劃聯營團隊人力

資源分配、建立客戶服務管道與機制，後續加入船舶共同維修保養機制、

各航商航班調度管理機制、財務管理與分配等機制等；換言之，採取「漸

進式逐項聯營模式」，核心理念為「求同存異、各方共識、先試先行」，

待航商營運成熟後，再進階為全方位合作聯營方式。 

4. 航商建議列出航商聯營要點，包括近程、中程、遠程之建議，以便讓航

商對聯營有更明確清楚概念，對於航商也可提供更多創造共識及彈性空

間；希冀政府提出針對此特殊航線所構建的特殊輔導方案，對於公部門

積極投入航商聯營的促成，航商普遍樂觀其成！ 

5. 航商建議可優先試行「票務聯營」，以單一票證可搭乘航線之所有船舶，

後續延伸至高度聯營提高聯營之效益；並統一兩岸對話協調窗口，浯江

輪渡公司目前所進行之票務代理作業，可藉由業務轉移方式，統一轉給

聯營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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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章小結 

國內東琉線聯營方式，不僅為遊客與居民帶來更便捷有利的交通運輸，

也讓航商能夠共創商機，共榮共存。在各個聯營項目中，最為亮眼的為完善

的「網路售票平臺」，不僅提供售票服務，並提供觀光資源的查詢與說明，

以及票價契約與行銷優惠等，整合所有旅客所需的資訊在「網路售票平臺」

一次包辦，東琉線聯營成功案例營運模式值得參考。 

為調查航商對聯營的想法與意願，本研究進行「航商問卷調查」顯示，

航商對聯營意願普遍皆有共識，且樂見其成，期望針對共識部分先試先行。

航商初步建議，先透過「票務聯營」以降低售票成本、降低旅客搜尋成本、

提供更完善的售票服務與旅客服務，其後採「漸進式逐步聯營」擴大聯營範

圍與項目。各航商表示，因不知聯營規劃與組織，期望政府提供輔導與投入

資源，包括碼頭軟硬體設備與設施，以及提供協商以解決兩岸碼頭各項規費

問題，以提升我國金門小三通航商整體競爭力。針對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

SWOT 分析，如表 5.4 所示。 

表 5.4 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新船投入規格相同 

2. 營運成熟具有規模 

3. 循東琉線聯營案例 

1. 航商組織文化不同 

2. 新船投入成本較高 

3. 船員素質訓練不一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出入境人數逐年增 

2. 構建網路購票平臺 

3. 政府部門積極輔導 

1. 兩岸協商班次票價 

2. 船員老齡招募不易 

3. 油價漲跌經常波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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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東琉線聯營模式及考量金門小三通現況，列出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

內容優劣分析，如表 5.5 所示。 

表 5.5 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建議內容優劣分析 

聯營建議內容 優點 缺點 

1.聯合排班 

 針對不同時間段旅客量，做出最

適船舶排班調配，將運能發揮最

大化。 

 充分利用運能，使載客率維持一

定水準，發揮票價穩定作用。 

 分配之航班未必適合

本身船舶營運，造成載

客率低落，成本上升。 

 聯營下缺少競爭壓

力，服務品質未必能維

持一定水準。 

2.共同售票 

 行政作業劃一，節約營運成本，

售票系統成本共同分擔。 

 節省下來之成本，可用於船舶機

具汰舊換新，於航商、旅客可獲

得最大效益。 

 聯營間資訊共享，聯營

成員可從聯營伙伴處

學到新技術即退出聯

營，增加競爭者。 

3.使用統一票證 

 方便消費者任意搭乘合意之班

次船舶，免去退、換票之麻煩。 

 遇人潮多時，可避免旅客為搶時

間退、換票而造成售票亭、候船

室秩序混亂情況。 

 各航商舊有船票須全

面更新，且無法私下印

製自家公司專屬船票

票證。 

4.網路線上訂票 

 運用網路訂票，提升小三通船票

可及性，航班資訊及剩餘座位數

於網上一目了然。 

 藉售票平臺的建立，利用網路力

量將小三通的便利及金門之美

推銷全球。 

 建立網路售票資訊平

臺需要資金投入及網

路資訊管理人才培訓。 

5.船舶用品 

聯合採購 

 共同採購成員間之日常用品、工

具及補給品，可提高對供應商之

議價能力，進而壓低價格或取得

更好的服務品質及產品。 

 各成員對船舶用品之

需求不盡相同，無法滿

足所有航商需求。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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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建議內容優劣分析(續 1) 

聯營建議內容 優點 缺點 

6.電子票證 

 將傳統紙本票證轉化為電子資

料，減少紙本票證遺失之風險，

並順應環保無紙化潮流。 

 預訂票證更加方便，省去傳統購

票繁複程序；辦理登船手續更加

便捷，資料庫乘客資訊一目了然。 

 建構網路電子票證

系統設施，需資金投

入及網路資訊管理

人才的培訓。 

7.船員相互支援 

 因離島面臨青壯年人口外流，致

使船員老齡化，加之中國大陸航

商挖角我方船員，致使船員招募

不易，藉由聯營伙伴船員互相支

援，得降低人力招募壓力。 

 人員調度可更加彈性，並可共享

船員豐富的經驗及知識。 

 可能面臨公司機密

外流風險，及互搶船

員之窘境。 

 因各船公司營運船

舶不同，船員需花時

間適應聯營伙伴之

船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根據表 5.5 可知，我國航商聯營後，於經營面及社會大眾利益，將可以

帶來正面效益。因此本研究參酌東琉線聯營內容及考量金門小三通現況，將

金門小三通聯營區分為近程、中程、遠程三個建議進程，有關金門小三通航

商聯營建議進程，如表 5.6 所示。 

表 5.6 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建議進程 

建議進程 聯營項目 內容說明 

1.近程 

聯合排班 

 目前業者每月航班排定後，陳報航港局核可

公布實施，已具有初步之聯合排班。未來之

聯合排班統一由聯營機構排定公布實施。 

共同售票 

 目前委由浯江輪渡公司代售各家票證，已有

共同售票基礎。 

 未來建議進一步推動票證統一及網路航班售

票資訊之整合。 

設置聯營處 

 基於浯江輪渡公司熟稔航線票務，建議委由

浯江輪渡公司辦理金門小三通客船聯營處業

務，並作為我國航商統一對外溝通協調窗口。 

互認票證 

 由互相承認聯營伙伴之船票著手，持各聯營

航商所發行之船票，得搭乘當日所有聯營航

商之船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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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金門小三通航商聯營建議進程(續 1) 

建議進程 聯營項目 內容說明 

2.中程 

單一票證 
 在互認票證基礎下，進一步改為「單一票

證」，免去旅客退換票麻煩，達成便民目標。 

網路線上訂票 

 建議或可委由浯江輪渡公司整合各家航商

網路售票平臺。 

 建立完整航班及旅遊資訊網站，提供旅客便

利的購票體驗。 

船用品聯合採購 

 金廈航線將有 3 艘新船投入，主機供應商將

派員駐點金門進行機具維修，可藉共同採購

船舶用品，提高金門小三通航商議價能力，

取得更優質船用品及補給品，進而提升航行

安全。 

3.遠程 

電子票證 
 改採用電子票證機制，全面無紙化，順應環

保意識，將旅客乘船資訊電子化。 

船員相互支援 

 藉聯營成員間之船員相互支援，降低金門船

員人力短缺壓力，並共享船員豐富經驗及知

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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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旨在研析金門小三通固定航線合理票價，以及航商聯營可行性之

分析，除透過文獻資料與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移民署之統計資料，分析金門

小三通的過去與現況外，亦藉由航商營運成本、問卷調查與訪談、聯營法規

回顧，廣泛蒐集航商意見與建議，並實地前往金門訪查小三通營運現況，就

訪查所得資料舉辦航商與主管機關座談會，廣泛蒐集產官學研各界的寶貴意

見，比較分析票價成本結構以及航商聯營可行性，茲將主要研究結論與建議

分述如下。 

6.1 結論 

1. 於金門小三通固定航線現況方面，乘客人數可望繼續向上穩定攀升且我

國籍船舶載客率高於中國大陸籍船舶，然而我航商船舶搭乘人數始終低

於中國大陸籍之船舶，如何利用我國新船優勢及港口軟硬體持續更新，

將中國籍旅客拉向搭乘我國籍船舶，以及提升我國籍旅客搭乘人數成為

重要課題。 

2. 於金廈航線方面，進行成本加成比率法票價分析可知，在每航班成本

52,012 元(不含資金成本)時，可行的票價方案為成本加成 20%，新票價介

於610~628元；或15%則新票價介於584~602元之間；若成本僅加成10%，

仍是可以負擔購船的資金成本，新票價則介於 559~576 元之間。 

3. 於金廈航線方面，進行成本加成比率法票價分析可知，每航班成本 55,563

元(含資金成本)時，可行的票價方案為成本加成 15%，新票價介於 624~643

元；或成本加成 10%，新票價介於 597~615 元之間。 

4. 關於金廈航線票價調整機制，在總成本加成 15%後，新票價換算後為 643

元。於燃油價格下跌 20%時，經原票價比率 81.1%換算後，得新票價為

627 元。油價下跌 10%時，新票價換算後為 635 元。於燃油價格上漲情況，

若油價上漲 10%，經原票價比率 81.1%換算後，得新票價為 651 元。當

油價上漲 20%，新票價換算後為 659 元。在以上這五種情境下，航商的

平均稅前利潤率皆為 13%；同時，新票價的金額皆在交通部核定的 660

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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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金泉航線票價及調整機制，由於金泉航線旅客量較少，本研究暫不

擬定調整機制；原船舶每航班成本為 32,367 元。該船 102 年至 105 上半

年平均每航班收入介於 14,717 元與 16,922 元之間，因此航商一直處在較

大虧損中。若平均票價為 470 元，該航線的損益兩平載客人數每航班必

須有 69 人 (載客率 57.5%)。明顯可知，以目前每航班平均載客 31~34

人(載客率 25.5%~28.0%)而言，該航線必須增加 35 人以上的載客人數才

能達損益兩平。 

6. 於航商聯營方面，雖然航線涉及兩岸敏感關係，但可就現有法規框架下，

參酌東琉線聯營成功案例進行聯營。我國航商對聯營普遍皆有意願，可

針對有共識部分先試先行；透過「票務聯營」以降低營運成本、提供更

完善的服務，其後採「漸進式逐步聯營」擴大聯營範圍與項目，並提升

我國金門小三通航商整體競爭力與航行安全。 

6.2 建議 

1. 於金門小三通固定航線現況方面，我國航商須擺脫對中國大陸過度依賴，

建立陸客非唯一客源觀念，積極鞏固我國籍船舶之服務品質，提升我國

籍、中國大陸籍與外國籍旅客搭乘我國籍船舶之比率，藉新船優勢建立

鮮明品牌形象，和中國大陸船舶作出市場區隔，型塑一個健康的、正常

的小三通經濟關係，在複雜的兩岸關係中，找到和平對等的發展動能。 

2. 於金廈航線方面，由於我國籍航商已陸續完成更換新船，且為達成航商

營運基本獲利，建議各艘新船於下水後逐步將全票價格恢復至新臺幣 650

元，而舊船舶仍採全票價格新台幣 550 元。並可參照本研究案所提之票

價調整機制，於燃料用油價格波動時，備有適當之票價調整機制。 

3. 於金泉航線方面，經由設算得知處於虧損狀態，因此建議維持原全票價

格新臺幣 650 元，未來若購置新船則恢復至原核定票價新台幣 720 元，

本航線目前當務之急為提升載客率，可藉由與旅行社合作，開發泉州旅

遊亮點，深化旅遊及貿易交流。 

4. 若金門小三通航商欲採聯營模式經營，得依航業法第 34 條規定，檢附組

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認可。首先建請設置「金門小三通客船聯營處」，由我國航商共同

擬定組織章程，並確立相關業者進退場機制，創造互利雙贏的開放式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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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其次，基於浯江輪渡公司目前已代理航線票務，建議全權委由

浯江輪渡公司管理聯營處業務，並作為我國航商統一對外溝通協調窗口。

藉對內互信，對外團結方式，提升金門小三通航商與對岸航商平等對話

之地位，加之交通部航港局對金門小三通大力關注扶持，期望在複雜的

兩岸關係下找到新的平衡點，穩定兩岸金門小三通航線正常關係。 

5. 基於兩岸航線特殊性以及為促使小三通航線繁榮發展，未來馬祖小三通

或可參考本研究案，探求馬祖小三通航線合理票價與航商聯營可行性研

究，作為政府部門政策推動參考依據，及航商聯營之參考，以期馬祖小

三通航線之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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